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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開說明書 

 

一、 基金名稱：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 基金種類：債券型基金 

三、 基本投資方針：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九)說明。 

四、 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 投資地區：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券 

六、 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 

七、 核准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八、 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用評等

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

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

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

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

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本基金信託契約於六年期滿時終止，經理公司將根據屆時淨資產價值進行償付，本基金非定存

之替代品，亦不保證收益分配之金額與本金之全額返還。投資組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

情況下，隨著愈接近到期日，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額，然本基金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

格損失風險。本基金投資組合除執行信用風險部位管理以及因應贖回款需求外，將採取較低周

轉率之投資策略，原則上，投資組合中個別債券到期年限以不超過基金實際存續年限(即六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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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此外，本基金的存續期間（duration）將隨著基金的存續年限縮短而逐年降低，並在六

年期滿時接近於零。 

3.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困難，

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受益人持有基金於到期日前申請買回，

將收取提前買回費用最高2%並歸入基金資產，以維護既有投資人利益。 

4. 本基金因計價幣別不同，投資人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於本基金成立日前，為該申購幣別金額

除以面額計。於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不因投

資人取得各計價幣別每受益權單位之成本不同而異。受益人不得申請本基金與經理公司其他基

金間之轉申購，或本基金不同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5.  本基金可能持有部分到期日超過或未及基金到期日之單一債券，故投資人可能承擔債券再投資

風險或價格風險。於本基金到期前之一年內，經理公司得依其專業判斷，於本基金持有之債券

到期後，投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期公債），且不受信託契約第14條第1項第3款所訂投資比例

限制，惟資產保持之最高流動比率仍不得超過本基金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及其相關規定。所謂

「短天期債券」係指剩餘到期年限在三年（含）以內之債券。 

6.  本基金包含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人民幣計價及南非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其它非本基金

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其

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

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7. 本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人民幣匯率主要係採用離岸人民幣匯率（即中國離岸人民幣市

場的匯率，CNH）。人民幣目前受大陸地區對人民幣匯率管制、境內及離岸市場人民幣供給量

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將會造成大陸境內人民幣結匯報價與離岸人民幣結匯報價產生價差（折價

或溢價）或匯率價格波動，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將受人民幣匯率波動之影響。同時，人民

幣相較於其他貨幣仍受政府高度控管，中國政府可能因政策性動作或管控金融市場而引導人民

幣升貶值，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投資人於投資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時應考量匯率波動風險。 

8. 本基金提供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並可能對該等受益權單位之計價幣別進行一定程度之避

險。投資南非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意謂著投資人將承擔前述計價幣別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依據

匯率變化而可能使投資人產生匯兌損失。南非幣一般被視為高波動/高風險貨幣，投資人應瞭解

投資南非幣計價級別所額外承擔之匯率風險。若投資人係以非南非幣申購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基金，須額外承擔因換匯所生之匯率波動風險，故本公司不鼓勵持有南非幣以外之投資人因

投機匯率變動目的而選擇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就南非幣匯率過往歷史走勢觀之，南非幣係

屬波動度甚大之幣別。倘若南非幣匯率短期內波動過鉅，將會明顯影響基金南非幣別計價受益

權單位之每單位淨值。 

9. 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15%於符合美國Rule144A債券，美國Rule 144A 債券屬私募性

質，該等債券較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

風險。 

10. 由於債券市場可能發生流動性不足之情形，故而在需求之急迫性及買方接手之意願不足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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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下，可能影響債券取得成本或出售價格，致使基金淨值下跌，且本基金主要投資債券，

故而存在債券發行人之信用違約風險。又本基金主要投資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本

基金亦可能存在外匯管制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另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債券，此類有價證券較易發生債券發行公司可能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行

契約按時支付債券利息或償還本金，致基金產生損失。有關本基金運用之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

露，請詳見第20頁至第22頁及第24頁至第28頁。 

11. 基金配息不代表基金實際報酬，且過去配息不代表未來配息，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

波動。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

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公司網站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fund-information.html)備有基

金配息組成項目供投資人查詢。 

12.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

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13.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

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14.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網址： 

(1) 瑞銀投信網站：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 

(2)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15. 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投資人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月刊印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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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理公司總公司 

名稱：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松仁路7號5樓 

網址：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html 

電話：(02)8758-6938 

傳真：(02)8758-6920 

經理公司發言人 

姓名：林玉珠 

職稱：總經理 

電話：(02)8758-6938 

電子郵件信箱：SH-UBSFunds-Taiwan@ubs.com 

二、 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0號 

網址：https://www.tbb.com.tw 

電話：(02) 2559-7171 

三、 受託管理機構 

無。 

四、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名稱：瑞銀資產管理(美國)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mericas) Inc.) 

地址：One North Wacker Drive, Chicago IL 60606, United States 

網址：www.ubs.com 

電話：+1-312-525 7100 

五、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一號滙豐總行大廈30樓 

網址：www.hsbc.com.hk 

電話：+852-3663-7209 

六、 基金保證機構： 

無。 

七、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 

無。 

八、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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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hsbcnet.com 

電話：(02)6633-9000 

九、 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江家齊、趙敏如 

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68樓 

網址：www.kpmg.com.tw 

電話：(02)8101- 6666 

十、 基金會計委外受託機構 

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民國99年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網址：www.hsbcnet.com 

電話：(02)6633-9000 

十一、 經理公司或本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 

無。 

十二、 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索取方法 

本基金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均備有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免費前往索取或洽

經理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經理公司之網址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下載。

 

http://www.hsbc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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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 

 

一、 基金簡介 

(一) 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2.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 基準受益權單位、受益權單位總數及各類型受益權單位與基準受益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1.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金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

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 受益權單位總數：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3.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換算比率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28.111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4.3323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1.9692 

(註)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台北外滙經紀

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

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美元以外之其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

位之換算比率，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美元，再依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

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1. 每一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2. 每一美元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美金壹拾元； 

3. 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4. 每一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南非幣壹拾元。 

(四) 得否追加發行 

本基金成立日之當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故無追加募集之規定。 

(五) 成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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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

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整。本

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六) 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 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即到期日)止，如該日為非營業日

則指次一營業日；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依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規定經金管會核准終止時，信

託契約即為終止。, 

(八) 投資地區及標的 

1.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無擔保

公司債、承銷中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依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以及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及追蹤、模擬或複製債券指數表現之指數型基金

及指數股票型基金(含ETF及反向型ETF)。 

2. 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為： 

(1) 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含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

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符合美國Rule 

144A規定之債券) 及本國企業赴海外發行之公司債。  

(2) 於外國證券交易所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債券型(含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及追蹤、模擬或複製債券指數表現

之ETF (含反向型ETF)。 

(3) 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型)、

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4) 本基金可投資之國家及地區包括：澳大利亞、德國、挪威、奧地利、希臘、葡萄牙、比

利時、冰島、西班牙、加拿大、愛爾蘭、瑞典、中國、意大利、瑞士、丹麥、日本、英

國、愛沙尼亞、盧森堡、美國、芬蘭、荷蘭、法國、紐西蘭、安哥拉、瓜地馬拉、巴拉

圭、宏都拉斯、秘魯、亞美尼亞、香港、菲律賓、亞塞拜然、匈牙利、波蘭、巴林、印

度、卡達、孟加拉、印尼、羅馬尼亞、伊拉克、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百慕

達群島、俄羅斯、白俄羅斯、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貝里斯、牙買加、塞內加爾、玻

利維亞、約旦、塞爾維亞、巴西、哈薩克、新加坡、喀麥隆、肯亞、斯洛伐克、智利、

科威特、南非、哥倫比亞、拉脫維亞、南韓、哥斯達黎加、斯里蘭卡、象牙海岸、立陶

宛、蘇利南、克羅埃西亞、澳門、賽普勒斯、馬來西亞、泰國、捷克、毛里求斯、千里

達、剛果、墨西哥、突尼斯、多米尼加、蒙古、土耳其、摩洛哥、烏克蘭、埃及、莫桑

比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薩爾瓦多、納米比亞、烏拉圭、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加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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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越南、喬治亞、烏茲別克、巴基斯坦、迦納、巴拿馬、保加利亞、薩爾瓦多、塔

吉克、阿爾巴尼亞、蒙特尼哥羅。 

註:前述可投資國家及地區，係指依據Bloomberg 資訊系統所示符合債券註冊地國家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債券所承擔之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發行人之母公

司之國家風險(Ultimate Parent Country of Risk)或債券之交易所(Exchanges)之國家或

地區為認定。 

(九) 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

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前述(八)之有價證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ㄧ年(

含)以上，惟因本基金有約定到期日，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需，故本基金到期日前之三年內，

不受前述存續期間之限制。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1) 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2) 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含)，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詳如公開說明書。前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

債券」包括： 

A、 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B、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註冊或登記之公司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C、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掛牌或交易之債券； 

D、 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債券之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者。 

※前述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包括： 

中國、台灣、安哥拉、瓜地馬拉、巴拉圭、宏都拉斯、秘魯、亞美尼亞、香港、菲律賓、

亞塞拜然、匈牙利、波蘭、巴林、印度、卡達、孟加拉、印尼、羅馬尼亞、伊拉克、俄羅

斯、白俄羅斯、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貝里斯、牙買加、塞內加爾、玻利維亞、約旦、

塞爾維亞、巴西、哈薩克、新加坡、喀麥隆、肯亞、斯洛伐克、智利、科威特、南非、哥

倫比亞、拉脫維亞、南韓、哥斯達黎加、斯里蘭卡、象牙海岸、立陶宛、蘇利南、克羅埃

西亞、澳門、賽普勒斯、馬來西亞、泰國、捷克、毛里求斯、千里達、剛果、墨西哥、突

尼斯、多明尼加、蒙古、土耳其、摩洛哥、烏克蘭、埃及、莫桑比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摩爾多瓦、納米比亞、烏拉圭、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加彭、阿曼、越南、喬治亞、烏茲

別克、巴基斯坦、迦納、巴拿馬、保加利亞、薩爾瓦多、塔吉克、阿爾巴尼亞、蒙特尼哥

羅。 

(3) 於本基金到期日前之一年內，經理公司得依其專業判斷，於本基金持有之債券到期後，投

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期公債），且不受本款第(2)目所訂投資比例限制，惟資產保持之最

高流動比率仍不得超過本基金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及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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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基金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惟投資之非投資等級債券以第1款定義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之債券為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本基金原持有之債

券，日後若因信用評等調整或市場價格變動，致本基金整體資產投資組合不符本款或第3款

之投資比例限制者，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前述投

資限制； 

3. 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國或地

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4. 前述「非投資等級債券」，係指下列債券；惟債券發生信用評等不一致者，若任一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為投資等級債券者，該債券即為投資等級債券。但如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

「非投資等級債券」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1) 政府公債：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 本款第(1)目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符合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

發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

限。 

(3)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該受益

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 

(4) 前述信用評等機構及其評定等級如下：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Fitch, Inc.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5. 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不包括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

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6.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

第1款至第3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 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2) 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政治、

經濟或社會情勢之重大變動、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致有影響該國或區域經濟

發展及金融市場安定之虞等情形； 

(3) 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或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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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者； 

(4) 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該國貨

幣單日兌美元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者。 

7. 俟前款第(2)至(4)目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第1款至

第3款所訂投資比例限制。 

8.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

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

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9.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債券、債券指數、利

率之期貨、選擇權、利率交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另經理公司亦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

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期貨或選擇權交易，或為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匯率遠期交易(含無本金遠期交易)或匯率交換交易，但從事前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之相關規定。 

10.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

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

擇權)或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

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當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

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

定。 

 

 

【有關本基金為增加投資效率目的從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及匯率交換交易之相關風險

與對基金績效之可能影響】 

1. 相關風險： 

為有效增進投資組合效率，基金經理人得透過主動式管理、尋求投資機會，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

生自貨幣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建立多頭或空頭部位，惟不得違反

投資組合之投資目標與政策所設定之限制。此類外匯交易可能涉及相對較高之風險，且外匯交易市

場可能具有較高之波動性。 

為了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除了投資美元或其他強勢貨幣計價之證券，投資組合亦得配合運用匯

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複製類似直接投資於本地貨幣計價證券（債券）

之效果。上述投資決策可能導因於多項因素，例如稅賦、交易成本、市場效率高低、或進入本地貨

幣市場之限制等等。在此情況下，外匯投資部位對投資組合帶來之效果，將近似於持有本地貨幣計

價之證券。 

用於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效果不同於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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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目的之交易。此類交易所衍生之匯率變動，無法由投資組合中以相同貨幣計價之資產所出現之

反向匯率變動加以抵消。故此，上述為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而建立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

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部位，與直接投資於該貨幣具有相似之外匯風險。除了匯率風險，無論是為了

避險或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運用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皆可能涉及

其他風險，其中包含交易對手之信用風險，以及投資工具之價值變動，可能無法完全反映其相對應

標的資產之價格變化等。 

2. 對投資組合表現之可能影響 

運用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提升投資組合管理效率，同時可能面臨該貨

幣相對於另一貨幣或多個貨幣之價值變動風險，且此類風險可能會對投資組合表現帶來正面或負面

影響。 

3. 範例 

(1)倘若投資團隊認為印尼本地債券市場可望表現領先其他市場，決定投資100萬美元等值之印尼盾

計價債券。一般而言，美元計價印尼債券的流動性優於印尼盾計價之印尼債券，因此建立投資部

位較為容易。為了執行上述投資決策，投資團隊投資100 萬美元之美元計價印尼債券，同時間

買進100 萬美元之印尼盾/美元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運用前述兩項交易所建立的投資部

位，其效果與直接投資印尼盾計價之印尼債券相似。此印尼盾/美元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乃

用以提升投資組合之管理效率，其對投資組合表現與風險帶來的影響，與直接投資印尼盾相似。 

透過結合遠期外匯合約與美元計價印尼債券，投資組合之風險特性將近似於直接投資印尼盾計價

之印尼債券 

 

 

資料來源: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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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倘若南非幣前景看好，此時投資團隊可買入100 萬美元等值之南非幣/美元1個月期遠期外匯合

約，藉此提高投資組合持有之南非幣投資比重，同時降低美元持有比重。 

運用南非幣遠期合約之效果，與直接投資南非幣之效果相似 

 

(十) 投資策略及特色 

1. 投資策略： 

本基金將借重在此類產品具有豐富投資經驗的海外投資顧問公司-瑞銀資產管理(美國)有限公

司，透過其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投資經驗和能力，參酌債券類別、基金存續期間、與債券信

用情況等因素，提供相關投資建議，以利經理公司建構投資組合。具體投資策略如下： 

1) 基金存續期間方面：本基金為六年到期之基金，透過投資多元且分散的債券標的，以買

入並主動管理風險策略方式進行操作。投資組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情況下，隨

著愈接近到期日，其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額，然本基金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格

損失風險。本基金投資組合除執行風險控管外，將採取較低周轉率投資策略，投資組合

標的除因應信用風險管理以及贖回款需求外，並不特別進行相關買賣調整。 

2) 債券類別篩選：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就主權債、類主權債、企業

債和跨國組織債等各種不同的債券類別的基本面和投資價值進行深入分析，針對發行機

構產業的成長動能、相關債券及其發行企業的營運狀況與方針、財務政策與彈性、現金

流量、獲利前景、資本結構等進行分析，篩選合理投資風險下相對具投資價值的標的。 

3) 債券信用風險之判斷：除前述因素外，針對新興市場不同國家/企業所發行之債券投資

進行資產組合配置，亦需針對投資標的之信用進行評估，除了針對國家財政情況/公司

營運模式和財務強弱度等包括來自於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的信用等級分析外，並加入未來

6-12 個月的前瞻性展望以評估其未來的信用變化趨勢。 

4) 永續性排除政策 

本基金屬主動型投資策略基金，依瑞銀永續性排除政策限制不可投資標的之範圍。 

更多資訊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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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

ainability.html 

 

2. 投資特色 

1) 美元計價債券投資為主：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以美元計價之主權債、類主權

債及公司債等，透過目標到期投資策略讓所持有債券投資組合存續期間隨著產品趨近到

期而下降，而不會因為利率波動而影響債券到期償付的金額。本基金嚴選標的，透過分

散持債標的以降低單一債券對於投資組合的衝擊。 

2) 低週轉率策略：本基金主要持有之債券到期日貼近信託契約到期日且將保持相對低之週

轉率，並利用此策略使整體投資組合債券價格波動風險隨著信託契約存續期間接近到期

而逐漸降低，債券價格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duration)將越來越小，有助於控管利率波

動的風險。 

3. 持有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管理策略： 

本基金將透過對投資組合存續期間的管理來調整對於利率的敏感程度，為了使投資組合能更

加靈活因應變動快速的經濟環境、利率水準與通貨膨脹，本基金投資組合的存續期間將視當

時市場狀況做出對基金收益最佳之決定。同時為了增進投資效率及達到避險目的，經理公司

也會使用美國公債期貨工具(US Treasuryfuture，UST)，進行投資組合中美元部位的美國殖利

率曲線避險策略，即美元計價債券部位存續期間的調整。另外關於債券部位加權平均存續期

間的管理策略，本基金為六年投資組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情況下，隨著愈接近到期

日，其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額，然本基金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格損失風險。本基金

投資組合除執行風險控管外，將採取較低周轉率之投資策略，投資組合標的除因應信用風險

管理以及贖回款需求外，並不特別進行相關的買賣調整。 

原則上，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元計價債券，投資組合中的個別債券到期年限(maturity of bond)

以不超過基金契約存續期間(即 6 年期)為主，因此本基金投資組合的存續期間(Duration)趨向

目標到期日而逐年降低，基金投資組合的價格波動亦逐年降低。當基金契約存續期間愈接近

契約到期日時，因屆時投資組合中多數債券已經到期，基金將持有較高現金或短天期債券部

位。依現階段模擬投資組合觀察，整體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約為 4.56 年；並預計配置 60%部位

與基金到期日年期相當之債券(5-6 年之債券)；未來因應市場狀況整體存續期間將位於 1 至 6

年之間作策略性的動態調整。投資組合中超過三年至以上到期債券比重佔約 94%，保持較低

三年以內到期的債券可避免較高的再投資風險。此外，新興市場主權債券市場(JPM EMBIG 

Index)與新興市場公司債市場(JPM CEMBI Index)，其中三年內到期到期債券比重約 12.75%

與 19.93%，反應隨到期日愈近，可投資標的範圍將逐漸縮小，基於上述原因考量下，於基金

到期日前之三年內不受前述存續期間之限制，可保留較大彈性，做最適當的布局。 

(十一) 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定位為海外債券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惟主要投資於新興亞洲國家或地區之債券，

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受到經濟因素之變動、利率變動、匯率變動等風險影響並可能因此產生波動。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html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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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適合尋求投資於多元分散的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並願意承擔債券既有風險且能

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投資人仍需注意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斟酌個人之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之

可運用期間長短後辦理投資。 

(十二) 本基金之銷售限制 

本基金不得銷售、轉讓予任何具有美國人身份之人士或由具有美國人身份之人士持有。 

美國人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任何人： 

(i)符合美國 1986 年所得稅法第 7701(a)(30) 條（Section 7701(a)(30) of the US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及其修訂內容定義、以及符合依據美國所得稅法規定頒佈之財政部

法規（Treasury Regulations）定義之美國人； 

(ii)符合1933 年美國證券法 S 法規（17 CFR § 230.902(k)）定義之美國人；  

(iii)非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規章第 4.7 條（Rule 4.7 of the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Regulations）（17 CFR § 4.7(a)(1)(iv)）所定義之非美國人； 

(iv)符合 1940 年美國投資顧問法第 202(a)(30)-1 條（Rule 202(a)(30)-1）及其修訂內容之位

於美國境內定義；或  

(v)為協助美國人投資基金而成立之任何信託、實體或其他架構。 

受益人如於日後成為美國人或知悉其所代表之人(如銷售機構之客戶)成為美國人時，應立即通

知經理公司。於此情形，經理公司可能要求受益人或其所代表之人贖回所持有之受益權單位。 

(十三) 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民國 110 年 03 月 22 日起開始募集。 

(十四) 銷售方式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得由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任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之。 

(十五) 銷售價格 

1.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

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

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均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五。實際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

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訂定之。 

(十六) 最低申購金額 

1.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證券商經營

財富管理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理公司因

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下述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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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3)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4)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5)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元整。 

(6)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元整。 

(7)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南非幣伍仟元整。 

(8)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南非幣伍仟元整。 

2.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高得

發行總面額時，經理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

方式為之。 

3.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金達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否再繼續受理投

資人申購。基金成立日之當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4.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若發生受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為零時，

經理公司即不再計算該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 

(十七) 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 經理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

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其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

提供護照。但客戶為未成年或禁治產人(於民國98年11月23日前適用)或受輔助宣告之

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

件。 

(2) 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

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繳稅證明

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 經理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件應留存影

本備查。 

(4) 經理公司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或申購基金。 

2. 經理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

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或所提供文

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者；或客

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情形時，應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 

(十八) 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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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

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十九)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

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

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二十) 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

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本基金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一) 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1.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困

難，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受益人持有基金自成立日起未

於到期日前申請買回，買回費用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前開買回

費用分別依各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外幣至各該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

小數點第二位)，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案例一：A客戶於募集期間2021年4月7日以美元10萬元申購本基金（淨值為美元10元，A

客戶持有基金單位數為10,000個單位，若該基金於2021年4月12日為成立日，A

客戶於2021年6月8日申請買回2,500個單位(買回淨值為美元10.5元)，因A客戶持

有該基金未至到期日時，因此經理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買回費用。短線交易買回

費用之計算方式如後： 

買回價金：2,500個單位x 10.5元＝26,250元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26,250元x 2%=525元 

A客戶實際買回價金：26,250元- 525元=25,725元 

案例二：承上例，若A客戶持有本基金至到期日，則不收取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二十二) 本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二十(含)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在此限。自成

立之日起經理公司依信託契約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方式，每會計年度於網站公告達該上述一定

比例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例假日，並每季檢視上述達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

別及其例假日，如有變更，經理公司應於每年度3月、6月、9月及12月底於經理公司網站公

佈，並依信託契約規定之方式公告。嗣後本基金投資比例及其例假日變更，仍從其公告規定

。 

(二十三) 經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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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費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1.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一年之日(含)：每年百分之三‧五(3.5％)； 

2. 自本基金成立日屆滿一年之次日起：每年百分之○‧五(0.5％)。 

(二十四)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三(0.13％)之比率，由經理公

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五) 是否分配收益 

1. 本基金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不予分配。 

2. 本基金投資中華民國境外所得之利息歸屬於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者，為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另本基金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B類

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於中華民國境外從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利

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之餘額為正數時，亦分別併入B類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等

收入情況，決定應分配收益金額。上述可分配收益由經理公司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

月後，決定收益分配之起始日，依本條第4項規定之時間，每月進行收益分配。 

3.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理公司得自行決定分配之金額

是否超出前項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每月收

益分配金額。 

4.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後，

應於每月結束後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含該日)分配之，收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

告。 

5.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包括已實

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時，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

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6. 本基金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瑞銀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

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7.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各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

付方式。 

配息範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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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性質 

(一) 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經金管會110年02月19日金管證投字第1090379799號函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外發行受

益憑證並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交易行為，均應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1、 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

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



  

  

14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申購人

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2、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即到期日)止；如該日為非營

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依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規定經金管會核准終

止時，信託契約即為終止。 

(三) 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本基金110年04月26日成立，且成立日之當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負責人、受僱人或任何第

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負責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

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

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負責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益人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複

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

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

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

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

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

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明書，及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

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或可供查閱之方式。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

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2.款至第4.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

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 申購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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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買回費用。 

5.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

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

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不能或

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及其

代理人、負責人、受僱人均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者，

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

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

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

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

管。 

(十九)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

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二十)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1. 「本基金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2.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 

(二十一)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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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受

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有關法令、

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

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

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

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

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

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

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外證券經紀

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1.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應負

賠償責任。 

3.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五)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

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

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 

(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

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

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

，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 

(七)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規定，

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

並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八)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收益

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九)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  

17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1.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5)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 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 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十)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

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

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

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

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

，並抄送同業公會。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

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十二) 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十三)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

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四)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 

(十五)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惟經理公司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

，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基金資產部位、資產

配置及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或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資訊予經理公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括基

金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基金帳務作業處理代理機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及其指定代理人，

亦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予受託執行交易之集團

企業(指定代理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

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六) 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七) 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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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金投資  

(一) 基金投資方針及範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九)說明。)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1.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本基金之投資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投資檢討四階段。 

(1) 投資分析：研究人員或基金經理人依據國內外金融局勢、證券市場總體經濟分析及參酌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分析報告及個別券商研究報告加以歸納分析後，作成研究分析報告，提供

作為基金經理人投資標的之決策參考。 

(2) 投資決定：基金經理人參考各項研究分析報告、券商研究報告及市場資訊，制定投資策略

並作成投資決定書，送交複核及權責主管簽核後，交付執行。 

(3) 投資執行：交易員取得基金經理人「投資決定書」後，應以保管機構受託保管基金專戶之

名義(但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得依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訂契約辦理)自行

或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間接向交易經紀商委託交易。交易員與交易對手或國外投資顧問

公司確實核對委託執行結果無誤後，依實際交易結果製作「投資執行表」，記載當日實際

買賣證券之成交資訊。交易員應將交易明細提供給基金會計，由基金會計依據回報資料覆

核交易確認書是否正確，製作交割指示函，交由有權簽章人會簽，指示保管機構進行交割

作業。若實際執行結果與「投資決定書」內容不符時，交易員應於「投資執行表」說明差

異原因。。 

(4) 投資檢討：基金經理人與投資部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並按月提出投資檢討報告，其中包

含投資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及投資標的檢討，投資檢討由基金經理人、複核及權責主管簽

核。 

2.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姓名：黃子祐 

學歷：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第一金投信債券型基金經理人(108/04-111/12) 

第一金固定收益部資深投資副理(108/02-111/12) 

Amundi投信專戶管理部副理(107/04-108/02)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投資研究部副理(105/07-107/04) 

權限：基金經理人應依據信託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遵照基金投資決策過程操作，作成投資決

定書，經複核人員覆核，並呈報權責主管簽核後，交付交易員執行。 

3.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姓名：黃子祐(111/12/22-迄今) 

姓名：鍾君長(110/04/26-111/12/21) 

4. 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之其它基金利益衝突之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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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經理人同時兼管之基金名稱：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及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 

(1) 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中國牆」制度外

，經理公司應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系，

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部控制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及交易過程分

別予以獨立。 

(2)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

投資決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

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支股

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3) 基金經理人兼管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帳戶(反之亦然)，或兼任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接受外國

專業投資機構委任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之人員，除有為符合法令、契約約定及公司內

部投資限制規定，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外，不同基金／帳戶間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

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或於同一日提供與所管理基金／帳戶之投資決定為反向之投資建

議(反之亦然)；且其所管理之不同基金／帳戶間於短時間內有相反交易，或於投資建議提

供後之短時間從事相反交易者，須列表控管並說明。 

(4) 基金經理人兼管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帳戶(反之亦然)，每月檢視有相同或類似績效評估指

標之不同基金／帳戶的績效，差異在一定比例以上者基金經理人(或投資經理人)需提出績

效差異說明，並研議相關措施，其研討後之說明與措施則需經投資董事覆核其操作有無

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是否具一致性及差異原因之說明與改進措施是否確為妥適。 

(5) 基金與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而於同一日對不同帳戶間買賣同一標的

時，經理人會同時選取其所管理之帳戶進行下單，採電腦隨機編號，以公平對待客戶。

若以綜合交易帳戶進行交易時，交易員應將同時進來的單子，一起下單給同一家券商，

當未能全部成交時，則由電腦依原始下單數量等比例分配以求公平；當綜合交易帳戶錯

帳需執行反向回沖交易時，該交易需按原始電腦下單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各帳戶；因反向

回沖交易而產生利益時，該利益歸各帳戶所有，若有虧損則由公司自有資金負擔並匯款

至各帳戶做為補償。若未採綜合交易帳戶進行交易時，交易員應按單子進來之順序，依

序下單以公平對待客戶；另非採綜合交易帳戶之錯帳處理同前述程序。 

(6) 恪遵法令、主管機關有關防止利益衝突之相關規定，並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防止利

益衝突之規範辦理之。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無。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瑞銀資產管理(美國)有限公司為瑞銀集團成員，其並得另行複委任

瑞銀資產管理旗下其他公司或人員提供相關服務。瑞銀集團旗下主要分為財富管理、投資銀行

及資產管理。瑞銀資產管理為全球最大之資產管理機構之一，截至2022年03月31日止，瑞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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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理在全球23個國家都設有子公司、分公司或辦事處，總員工共超過3,600人，所管理的資產

達1.1兆美元，廣佈在美洲，歐洲和亞洲，並統合各區域的分析與研究。瑞銀資產管理(美國)有

限公司隸屬於瑞銀資產管理事業群，負責美國地區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之相關業務與投資研究

分析，所管理之固定收益策略之資產超過1150億美元。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已有超過20年以

上之投資經驗，投資研究範圍擴及75個國家及400家企業，藉由在地化之經營，能更深入了解當

地之經濟市場概況及取得及時之資訊，提供客戶全方位之服務。 

(五) 本基金計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委託專業機構簡介 

1.計算基金淨資產價值之基金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委託專業機構： 

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 民國99年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網址：www.hsbcnet.com 

電話：(02)6633-9000 

2.本基金計算基金淨資產價值之基金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委託專業機構簡介：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資

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基金會計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3.經理公司與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任服務契約，委託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包括基金資產評價、基金

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相關作業。 

 

(六) 基金運用之限制  

1.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

定： 

(1)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投資正向浮動利率債券、

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且投資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持有之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

就致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年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2)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

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經理公司或與經

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不在此限； 

(7)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

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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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含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9)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

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0)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11)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

國內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金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2)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

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13)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4)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

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15)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

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

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16)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7)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 

(18)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

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

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9)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投資於證券

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0)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

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21) 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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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但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不在此限，惟

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23)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24)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25)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26)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 前項第(5)款所稱各基金、第(20)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3. 前述1之第(1)款、第(8)款至第(14)款及第(16)款至第(20)款及第(22)款規定比例及金額之限制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4.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前述1.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

致有前述1.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

，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七) 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本基金不投資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故不適用。 

(八) 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 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出席受益人會議委

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 處理方式： 

(1) 國內部份： 

A.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事業人員或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代表為之。 

B. 經理公司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出席基金受益人會議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

表決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C. 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

作成說明。 

D. 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

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基金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2) 國外部份： 

考量成本及地理因素，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基金管理公司召開

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暨行使表決權。 

(九) 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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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信顧字第1010700342號函，茲就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應記載事項，分別說明如下： 

1. 經理公司接受投資人人民幣申購價款後，其申購及贖回流程： 

(1) 經理公司募集發行人民幣計價基金，於基金保管機構開立人民幣存款之基金主帳戶與基金

銷售帳戶。投資人辦理申購人民幣計價基金，須於申購當日(T日)基金交易截止時間內，以

投資人本人名義將人民幣申購款項匯入基金銷售帳戶，經理公司於確認該筆款項為投資人

本人匯入且申購金額與申購書載明金額無誤後，此申購交易始得成立，於T+2日前即寄發

申購交易確認書予投資人。 

(2) 投資人於初次辦理人民幣計價基金之申購交易時，經理公司即強制要求其同步留存投資人

本人之國內銀行可存放人民幣之存款帳戶，作為買回及收益分配價金約定帳戶。投資人辦

理贖回交易並經經理公司確認無誤後，於買回淨值計算日計算買回價金並扣除買回相關費

用(短線交易費、匯費)後之買回淨額，即指示保管機構於付款日當天匯至投資人指定之買

回帳戶。外幣匯款之金流作業時間約須1~3天左右。 

(3) 本基金外幣匯費依各家銀行公告，其中外幣匯費較新臺幣匯費高，對投資人而言成本較高。 

2. 本基金為多幣別計價(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因此持有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之匯率

波動時，將會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本基金雖將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

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

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等交易，期能降低外幣之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

全規避。另由於中國為外匯管制的國家，其政府對外匯收支、結算及買賣可能採取各種限制

性的措施，此種措施亦可能會造成人民幣計價基金在交易、結算時面臨匯率風險。 

3. 本基金不直接投資大陸市場，將不會以人民幣匯入大陸市場。 

(十) 基金投資國外地區之說明事項 

1.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詳見【附錄一】。 

2.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詳見【附錄一】。 

3. 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之投資標的或新興產業最近兩年國外市場狀況：詳見【附錄一】。 

4. 經理公司對本基金因外匯收支所從事之避險交易，其避險方法如下：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九)說明。 

5. 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或基金)發行公司之股東會(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詳見【基金概況】五之(七)及(八)說明。) 

(十一) 外幣計價基金應再敘明之事項： 

1、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為以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及南非幣為計價貨幣，申購人之申購價

金應以受益權單位計價之貨幣支付之，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

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另受益人之買回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2、申購及買回匯率適用時點及使用之匯率資訊取得來源：經理公司目前接受各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係以各該外幣計價幣別收付，並無換匯需求，辦理買回時，亦將以各該外幣計價

幣別給付買回價金，故亦無換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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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惟風

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素之波動可能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增減。經理公司除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負責外，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收益率亦不負責本

基金之盈虧。下列仍為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潛在投資風險： 

(一) 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本基金未投資股票，故無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但因債券發行人可能屬於同類型行業而有持債集

中之可能，本基金投資債券將儘量分散投資，以避免過度集中之風險，但此風險並無法完全排除。 

(二)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基金可能投資由機構所發行之債券，這些機構所處的產業可能出現產業循環週期，該景氣循環之

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 

(三) 流動性風險 

當債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而需賣斷公債或公司債時，將因我方需求之急迫及買方接手之意

願，或有以低於成本或市價之價格出售，致使基金淨值下跌。 

(四)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1. 本基金必須每日以新臺幣計算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因此當美金以及其他資產匯率變動時，

將影響本基金以新臺幣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本基金雖可從事遠期外匯及換匯等交易，以降低

外匯的匯兌風險，但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當本基金所投資標的國或地區發生匯率變動

之風險時，基金經理人將做專業判斷，對於投資組合中有相關之標的持有部位進行調整。 

2. 貨幣避險風險：本基金包含各計價幣別計價受益權單位，如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

之貨幣換匯後申購受益權單位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其他

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

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3.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巿場國家或地區，新興巿場國家或地區之政經情勢或法規之變動，恐

有導致該國施行外匯管制政策之風險，若投資國家進行外匯管制時，可能造成基金資產匯出

匯入之風險。 

4. 人民幣匯率風險：本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人民幣匯率主要係採用離岸人民幣匯率（即

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匯率，CNH）。人民幣目前受大陸地區對人民幣匯率管制、境內及離岸

市場人民幣供給量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將會造成大陸境內人民幣結匯報價與離岸人民幣結匯

報價產生價差（折價或溢價）或匯率價格波動，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將受人民幣匯率波

動之影響。同時，人民幣相較於其他貨幣仍受政府高度控管，中國政府可能因政策性動作或

管控金融市場而引導人民幣升貶值，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投資人於投資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時應考量匯率波動風險。 

5. 南非幣匯率風險：若投資人係以非南非幣申購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基金，須額外承擔因換

匯所生之匯率波動風險，故本公司不鼓勵持有南非幣以外之投資人因投機匯率變動目的而選

擇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就南非幣匯率過往歷史走勢觀之，南非幣係屬波動度甚大之幣別。



  

  

25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倘若南非幣匯率短期內波動過鉅，將會明顯影響基金南非幣別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淨值。 

(五) 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濟情勢變動，包括海外市場政治、社會之不穩定局勢，台灣

與他國間的外交關係，海外各國經濟條件不一 (如通貨膨脹、國民所得水準、國際收支狀況、資

源自足性) 等，均可能影響本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券價格波動，並直接或間接對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產生影響。 

(六) 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商品交易之信用風險，主要指交易對手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流量無法履行交割義務之風險，該

項風險之大小取決於對手的履約能力，本基金在承做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針對其背景和風

險承受能力進行審核；同時對交易對手和客戶的信用風險進行評估與管理，並採取相應的風險控

制措施，藉由以上方式降低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七) 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易。 

(八)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 投資債券之風險 

(1) 利率變動之風險：債券價格走勢與利率成反向關係，利率之變動將影響債券之價格及其

流通性，進而影響基金淨值之漲跌。 

(2) 債券交易市場流動性之風險：當債券市場流動性不足或發行公司之債信降低，而需賣斷

債券時，將因我方需求之急迫或買方接手之意願，或有低於成本或市價之價格出售之情

形，致使基金淨值下跌。尤其當市場行情不佳，接手意願不強時，可能發生在短期間內

無法以合理價格出售基金所持有債券之風險。 

(3) 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無擔保公司債利率雖較高，但可能面臨發行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

風險。 

(4) 次順位公司債之風險：次順位公司債除上述利率風險、流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外，因求

償順序低於一般順位公司債，可能面臨發行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風險。 

(5) 次順位金融債券之風險：次順位金融債券與信用評等同等級的金融債券相比，享有較高

之收益，但其對債權之請求權，於一般金融債券之後，一般股權之前，可能有發行公司

無法償付本息的風險。 

(6) 投資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之風險：由於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兼具股票

及債券之特性，為一進可攻退可守的金融工具。若遇景氣回升股價上揚時，亦可行使交

換權、認股權來分享相當程度之資本利得，增補基金收益，此公司債若於債券到期或因

達發行公司所訂強制收回條件時，仍可依發行條件向發行公司取回本金和債息，與一般

公司債投資方式相同，受益人權益不受影響，故投資人損失風險有限。 

(7)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風險 ：「非投資等級債券」指的是信用評等較差的企業或機構所

發行、支付較高利息之債券。由於債券信用評等較差，因此違約風險較高，且對利率變

動的敏感度甚高。尤其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可能影響償付能力的不利消息，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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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而利率風險、信用違約風險、外匯波動風險也將高於

一般投資等級之債券型基金。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

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進而影響基金之淨值，

造成本基金淨值之波動。 

(8) 本基金投資組合之平均存續期間代表投資組合中所持有之債券或固定收益證券的平均到

期期限，也代表債券或固定收益證券價格對利率變動之敏感度，亦即平均到期限較長的

債券或固定收益證券，其存續期間也會較長。若投資債券發行國家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

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例如政變、戰爭、恐怖攻擊等)，造成該國金融市場(股市、債市與

匯市)暫停交易，或基金資產規模明顯縮減，而導致存續期間大幅提高或降低，經理公司

將依據風險管理哲學及市場狀況與經濟基本面的氣候，在嚴謹地控管本基金的暴露風險

程度下，調整前述存續期間。 

(9)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係以「金融資產證券化」為

基本架構所發行之證券，由於該證券依未來償付之本金與利息現值做為市場評價基礎，

因此利率變化將造成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價格波動，其發行金額、本金比重、收

益比重、受償順位等內容，皆將影響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價格變化。同時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有可能面臨市場流動性不足之狀況，在賣斷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時，受我方資金需求影響，或有以低於成本或市價之價格出售，致使基金淨值下跌。同

時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亦可能發生違約無法償付之狀況，因而導致該標的價格迅速

下跌，致基金產生損失。 

(10) 債券發行人違約風險：債券發行公司可能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行契約

按時支付債券利息或償還本金，致基金產生損失。 

2. 從事反向型ETF之風險： 

(1) 流動性風險：正常狀況下，即使本基金面臨大量買回，反向型ETF有充分流動性來因應本

基金受益人所需之買回價金需求，惟部分ETF之市場流動性較差，可能有不易或無法成交、

停止交易或下市之狀況。 

(2) 價格風險：當其所追蹤之指數上漲時，反向型ETF價格將下跌，績效與其追蹤之指數完全

相反，甚至槓桿放空之反向型指數基金績效將倍數相反於其所追蹤之指數。 

(3) 匯兌風險：以外幣計價之ETF，投資人需留意外幣之收益及本金換算為本國貨幣或其他貨

幣時，可能產生匯兌損失。 

(4) 追蹤誤差風險：ETF採用被動式管理的觀念，投資目標為貼緊或追蹤標的指數變化，並不

會針對市場變化做出主動式操作。由於ETF不可能完全複製或追蹤標的指數，基金淨值與

對應股價指數走勢可能會有誤差。 

(5) 標的指數編製方式變動或計算準確性之風險：指數編製公司在任何時候可能變更標的指數

的編製及計算方式。 

(九)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1.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債券、債券指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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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期貨、選擇權、利率交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另經理公司亦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

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期貨或選擇權交易，或為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匯率遠期交易(含無本金遠期交易)或匯率交換交易。其中： 

(1) 期貨契約風險包括，當期貨市場行情不利於本基金所持契約時，產生保證金虧損與追繳之

風險；在市場行情劇烈變動時，本基金所持之期貨契約可能無法反向沖銷，導致契約無法

反向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除期

貨交易所規定不得進行現貨交割者外，本基金持有之期貨契約未能於最後規定日期前為反

向沖銷時，有可能必須辦理現貨交割；本基金無現貨可供交割時，則需要透過現貨市場辦

理交割事宜，而有實物交割之風險。 

(2) 選擇權契約風險包括，選擇權契約的買方若到期時，未選擇反向沖銷或履約而逕使其失去

其履約價值，則可能會遭受包含權利金以及交易成本的損失；而選擇權契約的賣方若市場

走勢不利時，將面臨保證金追繳風險，此外，賣方亦有現金結算與實務交割風險，契約無

法反向沖銷之風險，及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 

(3) 期貨選擇權契約風險包括，期貨選擇權之標的期貨，其價格走勢甚為難測，期貨選擇權到

期或履約時，買權與賣權的賣方將面臨權利金收入與期貨市價價差之風險；契約無法反向

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 

2.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若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或證券相關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

位相關程度不高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此外，若必須於到期日前處分

證券相關商品，則可能有因市場流動性不足而無法成交的風險。投資人須瞭解本國及部分國

家及地區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市場尚屬初期發展階段，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十) 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1. 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本基金將藉由參與借券市場以提高基金收益，但有可能

會面臨借券人無法如期還券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或持股出借比率因基金買回而超過法令規

定限制比例之風險。為有效控制此風險，經理公司特別訂定借券方法及上限，嚴格審核基金

持股出借比率是否超過法令規定之限制比例，並嚴守借券管理規範與借券流程原則。此外，

嚴格執行擔保品餘額控管，每日進行評價以確認借券擔保品是否足以即時反應市場風險，但

無法排除仍可能產生此類風險。 

2. 議借交易之違約風險：當借券人從事議借交易違約時，經理公司得處分借券人繳交之擔保品

以回補本基金出借之有價證券。惟該有價證券流動性不足致無法適價適量回補有價證券，恐

發生借券人繳交之擔保品不足給付之風險。 

(十一) 其他投資風險 

1. 投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特性及風險 

(1) 投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特性： 

將投資人與投資的不動產間的法律關係，由直接持有不動產所有權的物權關係，轉變為

持有有價證券，亦即將不動產由原先僵固性的資產型態轉化為流動性的有價證券型態。

不動產證券化是將一個或數個龐大且不具流動性的不動產，透過細分為較小單位並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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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給投資人的方式，達到促進不動產市場及資本市場相互發展的目標。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係指委託人移轉其不動產或不動產相關權利予受託機構，並由受託機構

向不特定人募集發行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以表彰受益人對該

信託之不動產、不動產相關權利或其所生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之權利而成立之信託。 

(2) 主要之風險說明如下： 

A. 流動性風險：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因同時發行條件各有差異，買方接受程度相

較其他商品低，可能發生流動性較差之情形。 

B. 價格風險：且由於此商品所對應的資產是一般土地與建物，若土地與建物價格漲跌

波動太大時，連帶也會影響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價格。市場不動產實際景氣的

好壞會影響不動產、不動產相關權利或其所生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進而影響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價格。 

C. 管理風險：不動產資產證券化商品管理公司的專業度，將影響其所選擇的不動產型

態、標的等品質，可能對經理公司投資標的造成影響。 

D. 信用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證券仍有發生信用風險的可能。 

E. 利率變動的風險：由於該證券乃依未償付本金與利息現值為市場評價基礎，因此，

利率變化亦將造成投資標的之價格變動，存在利率變動之風險。 

2. 新興市場風險 

新興市場因屬萌芽和快速發展階段，伴隨而來的可能發生政治(如選舉結果、暴動、政變)、

社會(罷工、暴動)或經濟變動(制度改變)的風險，導致本基金所投資之市場造成直接或間接

影響。另相較於成熟國家新興市場可能因證券市場尚處於初期發展階段，投資標的較少、

成交量較低，面臨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較高，因此可能有股價巨幅波動及流動性不足之風

險。 

3. 投資美國 Rule 144A 債券相關風險 

(1) 流動性風險：以美國 Rule 144A債券，依發行者及持有者身分不同，分別規定限制轉售

期間為六個月及一年。於限制轉售期間，持有債券可能缺乏次級市場流動性。 

(2) 信用風險：美國主管機關對於以美國 Rule 144A發行債券之公司，並未強制要求定時揭

露財務資訊。雖然大部分發行公司為取得較佳評等及發 行利率，多透過公開資訊揭露

平台定時提供財務資訊，然因缺乏強制性，投資者可能因缺乏公開財務資訊而無法定期

評估公司營運概況及償債能力。 

(3) 價格風險：以美國 Rule 144A發行之債券，於限制轉售期間，因交易量相對較小，債券

價格參考性較低，限制轉售期間結束後，債券價格可能因交易量增加而造成較大波動。 

(十二)風險等級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海外債券，投資區域涵蓋全球，惟主要投資於新興亞洲國家或地區之債券，

考量本基金與同類型基金過去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及本基金投資標的，並參酌中華民國

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訂為RR3(分為RR1至RR5，RR5

為最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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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 5 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此等

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

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基金波動度係依據

過去表現計算，不代表未來基金之風險或績效，風險等級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且即使是

最低風險等級亦不代表無風險，本風險等級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

資基金個別的風險。投資人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

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 及 Sharp 值等)可至投信投顧

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查詢

(https://www.sitca.org.tw/ROC/FundQuery/index.html)。 

 

七、 收益分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四)說明。 

 

八、 申購受益憑證  

(一) 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理受益憑證之

申購作業。 

2.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3.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

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

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收受投資人之申購價金轉入

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應要求申購人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4項至第

６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時，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4.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

專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為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 

5.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  

30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為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6.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為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7. 受益人得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惟受益人僅得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請以其他基

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相同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8.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不同幣別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9.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金達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否再繼續受理投資

人申購。基金成立日之當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10.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若發生受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為零時，

經理公司即不再計算該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 

11. 申購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16：30前，其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購申請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不得逾每營業日16：30前。

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外，逾時提出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 

12.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交易受

理截止時間。受益人係於前述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請求者，視為當日交易。 

13. 前揭調整交易受理截止時間事項，經理公司將於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二) 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

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

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申購金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十六)說明。 

5.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

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五。實際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

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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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或本基金基金銷售機構所在地票

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本票支付，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清申

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三) 受益憑證之交付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

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 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

，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

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

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

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利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金保管機構各該外幣幣別外匯活期存

款之利息計算方式辦理。 

3.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

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

司負擔。 

 

九、 買回受益憑證 

(一) 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理受益憑證之

買回作業。 

2.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

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

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3. 買回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16：30前，其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請買回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不得逾每營業日16：30。除

能證明受益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外，逾時提出買回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 

4.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交易受

理截止時間。受益人係於前述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視為當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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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揭調整交易受理截止時間事項，經理公司將於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

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2. 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即後述(五)之1所述)，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

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 

3. 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即後述(五)之2所述)，於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

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4.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

）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5. 受益人向基金銷售機構申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時，基金銷售機構得就每件買回申

請酌收新台幣伍拾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

併入本基金資產，該手續費未來可能因代理機構成本增加而調整之。 

6. 短線交易費用：詳見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之(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三) 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

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

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金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但如遇中國或香港

金融市場休市，致本基金的外匯交易對手無法就人民幣(CNH)進行報價連續超過二個營業日

以上，且無足夠人民幣流動資產支付買回價金時，經理公司得自買回日起十二個營業日內給

付買回價金。 

2. 如有後述(五)所列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發生者，經理公司應於該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憑證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 

(四) 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發行無實體受益憑證，毋庸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五) 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

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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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本基

金部份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該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1)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2)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 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3.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

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

型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4. 其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六) 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而有前述(五)所列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

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十、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 到期日行使分配基金資產請求權。 

(2) 收益分配權 (僅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3)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

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費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1)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一年之日(含)：每年百分之三‧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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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基金成立日屆滿一年之次日起：每年百分之○‧五(0.5％)。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三(0.13％)之

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五。實際申購手續費由經理

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

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

進行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

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買回收件手續費 由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者，依各基金銷售機構規定辦理，但至經理公司申請買

回者則免收。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一) 

預估每次不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註二)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 

(註一)：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二)：本基金應負擔費用尚包括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及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

要費用、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訴訟或非訴訟費用、清算費用。 

2.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給付方式 

除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行支付，買回費及買回手續費於申請買回時另行支付外，其餘項目

均由本基金資產中支付。 

(三) 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金之賦稅事項依財政部九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七日台財稅字第0910455815號令、八十

一年四月二十三日(81)台財稅字第811663751號函、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財稅字第

099900528810號令及其他有關法令辦理；但有關法令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理。以下

各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製作日當時仍有效之台灣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

性說明，未必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可能隨

時有所修改，投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本基金以下之稅賦事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製作當日稅法及財政部相關令釋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屬一般性說明和指引，未必涵蓋本基金

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法律及法令解釋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故投資人不應完

全依賴此等說明。有意投資本基金之投資人，應自行瞭解投資本基金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賦，並

尋求專業意見。本基金、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以及其他在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所列之任何人

，均不對投資人因投資本基金所導致之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及相關稅賦結果負責、或為

任何保證及陳述。 

1.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憑證時 

(1)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為投資行為，無所得稅負擔。 

(2) 申購受益憑證之單據，免納印花稅。 

2. 受益人轉讓或申請買回本基金受益憑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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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益人轉讓或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受益人如為依中華民國法律

成立之公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外國公司，該所得應計入

其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2) 受益人出售受益憑證時，應繳納0.1%證券交易稅。至受益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非

屬證券交易範圍，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3) 轉讓受益憑證之相關單據，免納印花稅。 

3. 本基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取得收益時 

(1) 本基金投資國內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取得之利息，由給付人以本基金為納稅義務人，

按給付額扣取10%所得稅款。 

(2) 本基金投資國內證券所取得之股利，免扣繳所得稅。 

(3) 本基金出售國內證券所取得之證券交易所得，免扣繳所得稅。 

4. 本基金投資台灣地區以外資本市場取得收益時 

本基金投資於台灣地區以外資本市場所產生之各項所得，應依各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

規定繳納各項稅費，且無法退回。 

5. 本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時 

受益人於本基金清算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惟本基金應就所得類別分別開立信託財產各

類所得憑單或海外所得/大陸地區所得憑單予受益人，受益人並應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

申報及繳納事宜。 

6. 本基金業依財政部107年3月6日台財際字第10600686840號函及所得稅法第3條之4第6項之

規定於信託契約載明「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

務事宜」，故經理公司得向其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

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占該基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以符「避免

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規定，俾保本基金受益人權益。 

(四) 受益人會議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開受益人

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

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

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

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

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

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之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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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另有訂

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

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4.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

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

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5.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

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益權單位者，則受益

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益權單位之受益人有權出席並行使表決權，且受益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代表已發行該類型受益憑證受益權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益人出席，並經出席受益

人之表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3) 變更本基金種類。 

6.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一、 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

公告代之。 

(2)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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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

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等。 

(5)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

事項。 

(9)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

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

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2)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

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

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A.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者(網址為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a)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b) 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c) 經理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書。 

B. 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者(網址為

https://www.sitca.org.tw/) 

(a) 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b)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

收益分配)。 

(c)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d) 本基金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e)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f) 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g)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h)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https://www.s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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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 

(j)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k)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

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l) 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m) 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n) 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但會計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o) 經理公司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p) 本基金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q) 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r) 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假

日。前述「一定比例」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一)說明。 

(s) 其他依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應公告之事項。 

(三)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2. 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四)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五) 經理公司將基金會計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包括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  

 及受益憑證事務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情形： 

1. 受託之專業機構名稱及背景資料： 

       受託機構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民國99年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聯絡電話：(02) 6633-9000 

       背景資料：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基金會計及受益憑證事務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2.  委外業務情形： 

       經理公司委託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基金會計及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99年5月1日，為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 

       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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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前述第(二)之1.、(2)、B.所列(j)、(k)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十二、 基金運用狀況  

請參閱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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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 基金名稱、經理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 本基金定名為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 本基金經理公司為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為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即到期日)止，如該日為非營業日

則指次一營業日；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依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規定經金管會核准終止時，信

託契約即為終止。 

 

二、 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一)、(二)說明)。 

 

三、 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信託契約第四條及第六條) 

(一) 受益憑證之發行 

1.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為下列各類型發行，即A類型新臺幣計價受益憑證、B類型新臺幣計價受益

憑證、A類型美元計價受益憑證、B類型美元計價受益憑證、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B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益憑證、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及B類型南非幣計價受益憑證。 

2.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

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5. 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6. 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 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8.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

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9.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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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

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

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

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辦

理。 

10.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 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以無實體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四、 受益憑證之申購(信託契約第五條) 

詳見【基金概況】八之說明。 

 

五、 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信託契約第七條)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五)說明。 

(二)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詳見【基金概況】八之(四)說明。 

 

六、 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七、 基金之資產(信託契約第九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

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受託保管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向金管會

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

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

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

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自有

財產互相獨立。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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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 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 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5. 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6. 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7.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8. 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 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六) 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 基金應負擔之費用(信託契約第十條) 

(一) 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 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

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

、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3. 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

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5.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

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

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

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

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7.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

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1.款至第

3.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類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合計金額時，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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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前述(一) 及(二) 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

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四)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它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一條) 

(詳見【基金概況】十之(一)說明)。 

 

十、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二條) 

(詳見【基金概況】三之說明)。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三條) 

(詳見【基金概況】四之說明)。 

 

十二、 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信託契約第十四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一之(九)及五之(六)說明)。 

 

十三、 收益分配(信託契約第十五條)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四)說明)。 

 

十四、 受益憑證之買回(信託契約第十七條) 

詳見【基金概況】九之說明。 

 

十五、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信託契約第二十條及二十一條)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

值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計算日)完成。 

1. 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

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2. 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初步資產價

值。 

3. 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資產淨值。 

4. 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5. 本項第 3.款各類別資產淨值按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

之各類別淨資產價值。 

(二)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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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

資產計算，依【附錄五】「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之。目前核定之計算標準詳【附錄三】。 

2. 國外之資產：  

(1) 債券：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 *、路透社、

債券承銷商、交易商並依序可取得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最近收盤價格、成交價格、買價

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之利息為準。所投資之債券暫停交易、久無報價

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

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 自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獲得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最近收盤價格係指彭博估值定

價服務(BVAL)。 

(2) 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

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 、路透社所取得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

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取得之各基金經理公司對外公

告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基金公司通知或公告之淨值，

則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為準；如暫停期間基金公司未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

一營業日淨值為準。 

(3) 證券相關商品： 

A.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所取得最近之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B. 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取得最近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C.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

最近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D.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所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

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四)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目前核定之作業辦法詳【附錄四】。 

(五)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

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點

第四位。但因本基金到期或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時，不受前述計算位數之限

制。  

(六)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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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經理公司之更換(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 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職

務者。 

(二) 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命令

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

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

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概括

承受及負擔。 

(四) 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2.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專案

報請金管會核准； 

4.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基

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

機構職務者； 

6. 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令移

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

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

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基金

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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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信託契約終止： 

1. 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2.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

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

利及義務者； 

3.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

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

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

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

類型受益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合併計算； 

6. 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續

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7. 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 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 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四) 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 信託契約到期之處理程序(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 

(一)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時，受益人所持有之受益權單位全數應於到期日自動買回，買回價金係以到

期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經理公司並得於給付到期買回價金中

扣除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到期買回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

付。 

(二) 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經理公司應通知受益人存續期間屆滿之情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

十四個營業日內將款項交付予受益人，不適用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之處理程序。 

 

二十、 基金之清算(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於終止後

視為有效。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

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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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

構為清算人。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由清算

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 了結現務。 

2. 處分資產。 

3.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 分派剩餘財產。 

5. 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

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

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

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二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一、 受益人名簿(信託契約第二十八條)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

壹份。 

(二) 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二、 受益人會議(信託契約第二十九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十之(四)說明。 

 

二十三、 通知及公告(信託契約第三十二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十一之說明。 

 

二十四、 信託契約之修正(信託契約第三十五條) 



  

  

48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

，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

，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備置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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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截至114年09月30日 

 

一、 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六日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年月 
每股面額 

(新臺幣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股) 

金額 

(新臺幣元) 
股數(股) 

金額 

(新臺幣元) 

81.08 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股東投資 

89.11 10 4,000,000 40,000,000 4,000,000 40,000,000 現金增資 

(三) 營業項目 

1.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業務。 

(四) 沿革 

1. 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 

基金名稱 成立日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1年11月4日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年4月26日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年2月02日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9年8月10日 

2. 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本公司無分公司或子公司之設立 

3. 公司董、監事或主要股東最近五年度之移轉股權或更換之情形 

(1) 最近五年度股權變動情形：無。 

(2) 最近五年度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異動情形 

日期 說明 

110年4月19日 

第十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110年4月18日屆滿，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殷雷、焦訢及林旻廷續任董事，改派Bai Lu

為監察人。110年4月19日董事會推選殷雷為董事長。 

110年9月15日 
董事林旻廷辭卸董事乙職，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陳宜芝繼任，自110年9月15日生效。 

110年12月01日 
總經理及董事焦訢自110年12月1日起辭卸總經理及董事職務，董事會決議指派陳

宜芝代理總經理職務。 

110年12月8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林玉珠

擔任董事，自110年12月8日生效。 

111年3月11日 
董事會於111年1月24日決議聘任王心如擔任總經理，並於111年3月11日獲金管

會核准充任。 

112年5月26日 董事陳宜芝辭卸董事乙職，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王心如繼任，自112年5月26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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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4月19日 

第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113年4月18日屆滿，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殷雷、林玉珠及王心如續任董事，Bai Lu

續任監察人。113年4月19日董事會推選殷雷為董事長。 

113年6月27日 

董事長殷雷先生辭任，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Thomas Kaegi先生接任董事一職，並由董事會選舉

Thomas Kaegi先生為董事長。 

113年7月31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鄭雅云

女士接替Bai Lu女士擔任監察人一職。 

114年1月20日 董事王心如辭任。 

114年2月5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陳碩存

擔任董事。 

總經理王心如辭卸總經理職務，董事會決議聘任林玉珠擔任總經理。 

114年3月24日 金管會核准林玉珠女士充任總經理。 

4. 最近五年度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無。 

 

二、 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1. 股東結構 

股東結構 

數量 

本國法人 
本國自然人 外國機構 外國個人 合計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人數(人) 0 0 0 1 0 1 

持有股數(股) 0 0 0 34,000,000 0 34,000,000 

持股比例(%) 0 0 0 100 0 100 

2.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 34,000,000 100 

合計 34,000,000 100 

(二) 組織系統 

1. 本公司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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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部門 業務內容 人數 

總經理室 

▪ 統籌整個公司經營策略之規劃與營運方針之擬訂及執行 

▪ 綜理本公司所有業務 

▪ 協助董事會規劃與監督相關風險管理事務 

1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一組 

▪ 境內及境外基金理財諮詢服務 

▪ 境內及境外基金之銷售推廣等相關業務 

▪ 境內及境外基金開戶相關作業 

▪ 公平待客相關事務 

3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二組 

▪ 境外基金理財諮詢服務 

▪ 境外基金之銷售推廣等相關業務 

▪ 境外基金開戶等相關作業 

▪ 公平待客相關事務 

8 

客戶關係管理部-客

戶服務組 

▪ 投資人相關問題之電話諮詢。 

▪ 客戶及基金資料管理、查詢。 

▪ 投資人糾紛申訴之處理。 

▪ 協助境內及境外基金開戶相關作業 

2 

投資研究部 

▪ 負責基金操作管理 

▪ 有價證券投資交易執行 

▪ 國內外經濟動態資料之蒐集整理與分析 

4 

全權委託部 

▪ 產品設計及開發 

▪ 負責全權委託帳戶操作管理 

▪ 有價證券投資交易執行 

2 

產品發展部 ▪ 境內產品設計及開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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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業務內容 人數 

▪ 境外基金募集銷售相關事務 

▪ 境內外基金產品週期暨法定文件管理 

行銷企劃部 

▪ 基金市場調查、產品行銷策略擬訂與執行 

▪ 媒體規劃與公司知名度、形象建立 

▪ 基金行銷文宣與活動規劃、製作與執行 

3 

基金事務部 

▪ 境內基金淨值計算、資訊申報、公告 

▪ 境內基金財務報表編製 

▪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資產淨值計算、資訊申報 

▪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財務報表編製 

▪ 受理境內外基金之申購、買回交易及開戶等作業 

▪ 受益憑證事務處理作業  

▪ 辦理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增加、減少委託投資資產及相關作業 

6 

資訊部 

▪ 電腦設備維護 

▪ 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之維護 

▪ 電腦化作業推動 

▪ 資安防護相關事務 

2 

會計部 ▪ 公司會計、財務管理 1 

法令遵循部 

▪ 公司法令遵循相關事務 

▪ 協助各部門員工對相關法令規定之了解及遵循 

▪ 負責督導公司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宜 

1 

法務部 ▪ 審閱法律文件、就所營業務提供相關法律意見並控管法律風險 1 

內部稽核 
▪ 建立及評估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 

▪ 公司內部稽核 
1 

風險管理部 ▪ 公司風險管理相關事務 1 

 

3.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經理公司之股份數額及比例、主要

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總經理 林玉珠 114.03.24 0 0 
英國諾丁漢大學 財務碩士 

宏利投信機構法人業務部副總經理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陳碩存 110.09.01 0 0 

英國埃克賽特大學金融暨基金管理

碩士 

瑞聯投顧投資研究部副總經理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鍾君長 111.03.01 0 0 

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碩士 

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無 

全權委託部 

助理副總裁 
黃銘功 111.06.11 0 0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 

大華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無 

全權委託部 

副總裁 
支美智 111.08.22 0 0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Mathematical Finance 

鋒裕匯理投信投資部基金經理人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陳郡貝 111.08.08 0 0 淡江大學國際商學碩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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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一組 

副總裁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裁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一組 

副總裁 

劉宜芝 112.03.01 0 0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行銷業務部資深

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二組 

副總裁 

李嘉韻 109.03.01 0 0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財務碩士 

摩根投信法人事業部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二組 

副總裁 

黃堯 107.08.15 0 0 

私立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星展銀行理財規劃部協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客

戶服務組 

副總裁 

張乃文 112.03.01 0 0 

英國卡地夫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中國信託銀行交易室產品經理 無 

行銷企劃部 

副總裁 
許芳瑄 113.1.8 0 0 

INSEAD Business School MBA 

瑞士銀行財富管理部門副總裁 
無 

法務部 

副總裁 
路雅如 106.02.16 0 0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滙豐中華投信法令遵循部協理 

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無 

法令遵循部 

副總裁 
賈德瑄 106.02.16 0 0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商學

碩士 

合庫巴黎投信內部稽核主管 

無 

資訊部 

副總裁 
鄭貞妮 99.12.08 0 0 

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學士 

富達證券系統部經理 
無 

內部稽核 

副總裁 
崔瓊之 106.02.16 0 0 

成功大學會計所碩士 

摩根投信投資準則管理部經理 
無 

產品發展部 

副總裁 
張瑋羿 107.06.27 0 0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安聯投信營運發展部助理副總裁 
無 

會計部 

助理副總裁 
洪琬喻 107.12.17 0 0 

東吳大學會計系學士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財務部資深經

理 

無 

基金事務部 

助理副總裁 
歐恩憫 113.6.27 0 0 

英國里茲大學國際企業碩士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

金會計部 

無 

風險管理部 

助理副總裁 
戴伊蔚 112.03.14 0 0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鋒裕匯理證券投資信託(股)有限公司

境內基金協理 

無 

 

4.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經理公司之股份數額及比例、主

要經(學)歷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備註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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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備註 

董事長 
Thomas 

Kaegi 
113.6.27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資產管理亞

太區共同主管 

學歷：瑞士聖加侖大學

經濟學執業學位(等同

碩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董事 林玉珠 113.4.19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投信客戶關

係管理部副總裁 

學歷：英國諾丁漢大學

金融碩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董事 陳碩存 114.2.5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投信投資研

究部副總裁 

學歷：英國埃克賽特大

學金融暨基金管理碩

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監察人 鄭雅云 113.7.31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集團亞太區

財務主管  

學歷：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金融碩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三、 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與經理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經理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

以上之股東；前述人員或經理公司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

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公司代號 關係說明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000165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

之一所定關係 

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司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UBS AG) 
 本公司法人股東之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

司 

UBS Group AG  UBS AG之母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 
 本公司董事長為該公司之董事長及經理

人 

Credit Suisse Asia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之董事 

 

 

 

四、 營運情形 

(一) 經理公司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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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計價

幣別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1,000,861.45 TWD 10,507,439.00 10.4984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 年 02 月 08 日 47,256,899.89 TWD 230,223,722.00 4.8717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83,542.22 USD 979,314.81 11.7224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 年 02 月 08 日 557,346.52 USD 3,084,679.21 5.5346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159,009.50 RMB 1,862,312.98 11.7120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 年 02 月 08 日 1,569,469.42 RMB 7,862,745.55 5.0098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澳幣)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56,153.28 AUD 616,602.94 10.9807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澳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 年 02 月 08 日 118,032.65 AUD 604,763.96 5.1237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 

109 年 05 月 15 日 5,501,293.63 TWD 56,147,453.00 10.2062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40,165,295.97 TWD 321,816,890.00 8.0123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台幣) NB 類型 
110 年 01 月 29 日 23,025,735.12 TWD 177,569,816.00 7.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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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 

109 年 05 月 15 日 154,083.27 USD 1,676,141.85 10.8782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191,321.32 USD 1,638,578.82 8.5645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美元)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10 年 01 月 29 日 86,358.35 USD 685,970.36 7.9433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積) 

109 年 05 月 15 日 380,745.31 RMB 4,078,468.58 10.711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818,154.16 RMB 6,705,964.92 8.1965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人民幣) N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 年 01 月 29 日 1,088,530.24 RMB 8,568,062.92 7.8712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積) 

109 年 05 月 15 日 337,434.02 ZAR 4,287,574.70 12.7064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619,658.47 ZAR 5,095,309.40 8.222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澳幣) A 類型 

(累積) 

114 年 02 月 18 日 16,015.41 AUD 164,682.88 10.282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澳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14 年 02 月 18 日 9,087.88 AUD 90,106.64 9.9150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109 年 08 月 10 日 31,786,700.00 TWD 285,342,901.00 8.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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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年配息)(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18,120,700.00 TWD 137,940,463.00 7.6123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2,712,600.00 USD 23,484,304.24 8.6575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年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1,208,700.00 USD 8,750,904.46 7.2399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積)(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 年 08 月 10 日 1,846,400.00 RMB 15,448,307.35 8.3667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型 (年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2,177,300.00 RMB 14,342,978.14 6.5875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A 類型 (累積)(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 年 08 月 10 日 180,250.00 AUD 1,530,919.55 8.4933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150,900.00 AUD 1,072,781.58 7.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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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幣) B 類型 (年配息)(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積)(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 年 08 月 10 日 3,436,500.00 ZAR 34,562,112.48 10.0574 

瑞銀 2026 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型 (年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1,148,000.00 ZAR 8,297,619.93 7.2279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

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 

110 年 02 月 02 日 7,605,783.17 TWD 66,634,896.00 8.7611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10 年 02 月 02 日 2,917,272.05 TWD 21,153,504.00 7.2511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

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 

110 年 02 月 02 日 401,158.32 USD 3,664,849.88 9.1357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10 年 02 月 02 日 264,975.19 USD 1,997,983.16 7.5403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 年 04 月 26 日 35,909,600.00 TWD 350,566,967.00 9.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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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A 類型 (累積)(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 年 04 月 26 日 17,549,000.00 TWD 146,156,796.00 8.3285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0 年 04 月 26 日 2,865,423.98 USD 25,472,433.00 8.8896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 年 04 月 26 日 1,246,670.00 USD 9,349,495.13 7.4996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積)(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0 年 04 月 26 日 2,885,300.00 RMB 24,832,959.90 8.6067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 年 04 月 26 日 980,500.00 RMB 6,715,569.74 6.8491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積)(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0 年 04 月 26 日 4,931,300.00 ZAR 50,532,175.56 10.2472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型 (月配

110 年 04 月 26 日 2,632,900.00 ZAR 19,263,855.21 7.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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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台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1,607,850.37 TWD 19,090,113.00 11.87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台幣) B 類型 (月

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2,311,062.58 TWD 24,116,699.00 10.44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台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4,605,021.44 TWD 48,065,469.00 10.44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美元)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9,870.10 USD 128,197.45 12.99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美元) B 類型 (月

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8,098.22 USD 90,764.02 11.21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美元)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51,778.27 USD 579,590.21 11.19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人民幣) A 類型 
111 年 11 月 04 日 60,382.36 RMB 736,095.4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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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基金)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人民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603,775.55 RMB 6,488,060.45 10.75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人民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1,217,829.05 RMB 13,078,659.98 10.74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南非幣) A 類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47,202.51 ZAR 627,644.19 13.30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南非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379,131.21 ZAR 4,134,064.49 10.90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南非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989,378.76 ZAR 10,790,026.41 10.91 

 

(二) 經理公司最近二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詳見【附錄二】經理公司最近二年之財務報表。 

 

五、 受處罰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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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訴訟或非訟事件 

本公司目前無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亦無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受益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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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一、 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 地址 電話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玉泉里9鄰塔城街30號 02-2559-7171 

*基金申購前請先洽詢各銷售機構之實際情況，贖回時請向原申購機構洽詢贖回事宜。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異動，請依各銷售機構最新規定辦理。 

 

二、 受益憑證買回機構 

買回機構 地址 電話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5樓 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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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載事項】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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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  

66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1. 本公司之組織系統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說明。 

2. 本公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相關法

令規範辦理公司治理事項及揭露相關資訊。公司治理架構下設董事會，董事會遵守前述相關

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以期有效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1. 本公司股權結構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一)說明。 

2. 股東權益 

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使。 

(三) 董事會之結構、成員之專業性及獨立性 

1. 董事會之結構、成員之專業性 

本公司設董事三至五人。因本公司之股東為單一法人股東，股東得視公司之營運狀況，指派

有相關業務經驗與能力之人擔任董事，現任董事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4 說

明。 

2. 董事會之獨立性 

本公司目前雖未設置獨立董事，但董事會執行業務均依照法令及章程之規定辦理。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依相關法令及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本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法

令、公司章程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其職權，負責公司之營運作業。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 監察人之組成 

本公司設監察人一人，現任監察人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4 說明。 

2. 監察人之職責 

(1)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 

(2) 年度決算報告之審查事項。 

(3) 其他法定之職權事項。 

(六)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基金經理人之酬金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

險之關聯性 

1. 本公司董、監事由瑞銀集團指派任命，且不發放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補助費。 

2.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基金經理人之酬金包含薪資及績效獎金如下： 

(1) 薪資：評估受任人之職務、專業技術及經驗並參考市場薪資水準決定之。 

(2) 績效獎金：依照受任人對公司營業之貢獻、是否達成個人及團隊績效目標、誠信與專業

操守、規範或公司政策之遵循情形及風險管理能力評估決定，並應考量風險與獎酬間

之平衡；為考量公司之長期整體獲利並鼓勵員工持續對業務行為負責，績效獎金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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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發放。 

本公司績效考核制度及獎酬政策之目標係在合理的時期給付考量適當因素後具市場競

爭力之報酬，透過績效及員工遵循規範政策之評估，確保績效與報酬有直接連結；並

培養公司內部誠信與合作之文化，促使員工於執行業務時遵守並考量公司之風險架構

及胃納，並兼顧員工、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 

因此，本公司之績效考核及獎酬將考量個人、團隊、公司及集團之績效表現、員工行

為之誠信、規範遵循落實程度、相關產業環境與市場狀況、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及

公司營運風險，非僅基於員工對獲利之貢獻；上述政策將定期審視並視需要調整之。 

(七)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114年度持續依規定進修，目前總計已完成20小時以上之進修時數，內容涵

蓋董事責任與義務、ESG等相關主題。 

(八) 風險管理資訊 

本公司已設置風險管理會議及風險管理人員，並建立風險管理機制。風險管理月會由總經理及各

部門主管參與，以監控如市場、信用、流動性、作業、法律、信譽、政經、氣候及其他與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營運有關之風險，並將內容及結果向董事會成員參與之風險管理季會提出報告，使董

事會得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 

(九)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本公司對於利害關係人間如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原則。 

(十)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信託契約、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設

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 

(十一) 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1. 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公司法、公司章程

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2. 本公司董事 3 人、監察人 1 人，皆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目前尚無設

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十二) 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詳見附錄二本公司財務報表之附註七、關係人交易。 

(十三)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無。 

 

四、 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附錄六】。 

 

五、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美國所訂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下稱「FATCA」)，針對不遵循FATCA之外國金融機構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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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來源所得徵收30%之扣繳稅(下稱FATCA扣繳)。本基金屬於外國金融機構並適用FATCA，並

已向美國國稅局完成註冊。 

自2014年7月1日起，FATCA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美國來源利息、股息、及其他收益，且

自2017年1月1日起，此扣繳將擴大適用於因銷售或處分所產生美國來源股息或利息之資產所取

得之收益。 

為遵循FATCA規定，本基金於必要時將被要求取得並提供受益人之部份資訊。受益人如為FATCA

規範下之特定美國人、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組織、非參與FATCA之外國金融機構 (下稱「非參與

外國金融機構」)或投資本基金後取得前揭身分或資格，或無法提供美國國稅局所要求或經理公

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於合法範圍內，本基金可能須向美國稅務當局申報受益人資訊。如基金

銷售機構之客戶投資本基金後成為FATCA所定義之美國人民者，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將

不得就該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並應辦理基金之贖回。 

經理公司、本基金、其代理人或經授權之代表依FATCA相關規定所提出之要求，如本基金之受益

人或銷售機構無法或未能提供完整且正確之資訊，或其為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受益人之可分配

收益金額可能受FATCA扣繳，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可能被限制不得對基金進行任何額外

投資，或可能須贖回其基金投資。 

針對FATCA相關規定可能產生之影響，受益人應向其稅務顧問諮詢，以確保自身的投資收益不會

受到上述FATCA 扣繳的影響。 

 

六、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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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一、本基金投資國外地區(國)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合計達50%以上請參閱下表。 

國家別 投資比率 

阿聯酋 8.21% 

印度 6.92% 

韓國 6.30% 

土耳其 5.90% 

超主權 5.71% 

墨西哥 5.69% 

秘魯 5.24% 

沙烏地阿拉伯 4.45% 

卡達 4.07% 

 

1. 印度 (India) 

經濟環境 

印度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也是目前全球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其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絕對主導，佔 

GDP 超過 50%。政府正透過「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 計畫大力推動製造業發展。 

儘管宏觀增長強勁，但經濟仍面臨重大結構性挑戰。這包括如何現代化其龐大的微型、中小型企業 (MSME) 

部門，這些企業在獲得融資和現代技術方面存在瓶頸。此外，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就業比例極高。一個關

鍵的政策焦點是即將於 2026 年啟動的新碳信用交易計畫 (CCTS)，預計這將對重工業產生深遠影響。 

 * 2025 年預測： 國際貨幣基金 (IMF) 和世界銀行均預測，印度在 2025 年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GDP 

增長率預計在 6.5% 至 7% 之間，持續領跑全球主要經濟體。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孟買證券交易所 (BSE): 基準指數 S&P BSE SENSEX。 

 *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 (NSE): 基準指數 Nifty 50。 

 * 2024 年表現： 2024 年對印度股市而言是創紀錄的一年。在強勁的國內散戶和機構投資（特別是系統

性投資計畫 SIPs 的持續流入）推動下，Nifty 50 和 SENSEX 指數多次創下歷史新高，反映了市場對經

濟增長的強烈信心。 

 

2. 韓國 (South Korea) 

經濟環境 

韓國是高度發展的混合型經濟體，以其「漢江奇蹟」聞名，是亞洲第四大經濟體。其經濟由大型跨國集團

（財閥）主導，在電子（特別是半導體）、汽車製造和造船等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作為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韓國對全球需求高度敏感，目前正努力應對來自主要貿易夥伴（特別是

美國）的關稅不確定性。在國內，高利率環境已導致建築業顯著放緩，進而抑制了私人消費和投資。 

 * 2025 年預測： 預計 2025 年經濟將實現 2.0% 至 2.5% 的溫和復甦。此增長高度依賴於全球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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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的回暖，但國內需求預計仍將保持疲軟。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韓國交易所 (KRX): 主要的市場基準指數是 KOSPI (韓國綜合股價指數)。 

 * 2024 年表現： KOSPI 在 2024 年表現出較大波動性。受惠於半導體週期回升的預期，指數在年中有

所上漲，但全年整體表現受到出口數據不穩和國內需求疲軟的拉扯，漲幅相對溫和。 

 

3. 阿聯酋 (UAE) 

經濟環境 

阿聯酋擁有高收入且高度多元化的經濟體，被視為中東地區的「中間力量」(Middle Power)。其經濟模式

建立在**「敏捷和主動規劃」**之上，成功從依賴石油轉型。 

雖然阿聯酋仍是世界十大石油生產國之一，但其非石油部門已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透過建立國際金融自

由區（如杜拜國際金融中心 DIFC 和阿布達比全球市場 ADGM），它已鞏固了自己作為中東乃至全球的

商業、金融和旅遊中心地位。 

 * 2025 年預測： 預計 2025 年非石油部門將繼續強勁擴張，增長率可達 4% 至 5%，主要由旅遊、房

地產和金融服務業推動。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杜拜金融市場 (DFM) 和 阿布達比證券交易所 (ADX)。 

 * 2024 年表現： 2024 年，阿聯酋兩大市場均表現強勁。ADX 受益於大型 IPO 和強勁的企業盈利，

而 DFM 則在房地產和旅遊相關股票的帶動下表現不俗，延續了增長態勢。 

 

4. 沙烏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經濟環境 

沙烏地阿拉伯經濟正處於「願景 2030 (Vision 2030)」的巨大轉型中，這是其唯一的、最重要的經濟驅動

力。該藍圖旨在使經濟擺脫對石油的依賴。 

核心目標是將私營部門對 GDP 的貢獻從 40% 提高到 65%。主權財富基金 (PIF) 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

要工具，正斥資數千億美元資助「超級項目」(giga-projects)，如未來城市 NEOM 和豪華旅遊地紅海計

畫，以快速建立全新的旅遊和娛樂產業。同時，政府也透過「沙烏地綠色倡議」(SGI) 積極推動 ESG 標

準。 

 * 2025 年預測： 預計 2025 年非石油 GDP 將繼續保持 5% 左右的強勁增長，完全由「願景 2030」

相關的大型計畫和 PIF 投資驅動。整體 GDP 增長將高度依賴 OPEC+ 的石油產量決策。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沙烏地證券交易所 (Tadawul): 基準指數為 TASI (Tadawul All Share Index)。 

 * 2024 年表現： Tadawul 的 TASI 指數在 2024 年表現穩健，主要受到政府支出、大型項目進展以及

銀行業強勁利潤的支撐。交易所持續吸引外國機構投資者，以配合「願景 2030」的金融發展計畫。 

 

5. 卡達 (Qatar) 

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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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達的經濟發展由「卡達國家願景 2030 (QNV 2030)」指導，目標是建立一個可持續、多元化的知識型

經濟。其經濟命脈是其龐大的液化天然氣 (LNG) 儲量。 

QNV 2030 圍繞四大支柱建立：人類、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繼 2022 年世界盃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

熱潮之後，下一階段的增長完全依賴於北油田擴建計畫 (North Field Expansion, NFE)。該計畫將大幅提

高 LNG 產能，確保其未來幾十年的全球市場主導地位。 

 * 2025 年預測： 預計 2025 年經濟增長將保持在 2.5% 至 3% 的穩定區間，主要動力來自於 NFE 天

然氣擴產計畫的持續推進，以及世界盃後物流和旅遊業的發展。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卡達證券交易所 (QSE): 基準指數為 QSE 指數。 

 * 2024 年表現： QSE 指數在 2024 年的表現相對於其他海灣市場較為平淡，整體呈窄幅震盪格局，部

分受到高利率環境對銀行股的壓抑。 

 

6. 土耳其 (Turkey) 

經濟環境 

土耳其是新興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其經濟近年來完全被對抗惡性通貨膨脹的鬥爭所定義。通膨在 2022 年

超過 80%，並在 2024 年中再次飆升至 70-75% 的高峰。 

自 2023 年大選後，政府任命了新的經濟團隊，執行了激進的**「正統」貨幣政策轉向**。土耳其央行 (CBRT) 

將政策利率大幅提高至 50% 以上，導致全球最高的實際利率之一。這項「痛苦」的去通膨政策旨在穩定

崩潰的里拉(Lira)並抑制國內需求。 

 * 2025 年預測： 2025 年被視為土耳其經濟的關鍵轉捩點。在經歷了極端的貨幣緊縮後，預計 2025 年

底的年通膨率將大幅下降至 25% 至 35% 之間。代價是 GDP 增長預計將顯著放緩。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伊斯坦堡證券交易所 (Borsa Istanbul): 基準指數是 BIST 100 指數 (XU100)。 

 * 2024 年表現： 以本國貨幣里拉 (TRY) 計算，BIST 100 指數是 2024 年全球表現最強勁的指數之一。

在惡性通膨環境下，國內投資者（包括散戶和機構）將股市視為主要的價值儲存工具 (通膨避險)，從而推

動指數大幅上漲。 

 

7. 墨西哥 (Mexico) 

經濟環境 

墨西哥經濟目前處於「近岸外包 (Nearshoring)」趨勢的核心，受惠於企業將供應鏈移出亞洲、靠近美國

市場，使其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這一趨勢已引發 FDI 湧入，特別是在北部各州，主要集中在汽車和製造業。然而，這一機遇面臨嚴重的

基礎設施瓶頸，包括水資源短缺、電網不穩定以及物流挑戰。此外，2024 年大選後，市場對有爭議的司

法改革感到擔憂，這增加了投資的不確定性。 

 * 2025 年預測： 儘管「近岸外包」的長期趨勢依然強勁，但 2025 年的經濟增長預計將顯著放緩至 1.0% 

至 1.5% 左右。主要原因是新政府上任後為應對高財政赤字而計劃實施財政緊縮。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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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墨西哥證券交易所 (BMV - Bolsa Mexicana de Valores): 基準指數是 IPC (Índice de Precios y 

Cotizaciones)。 

 * 2024 年表現： 2024 年 IPC 指數經歷了劇烈波動。尤其是在 6 月總統大選後，由於執政黨獲得「超

級多數」引發了對司法改革的擔憂，市場出現了大幅拋售。儘管下半年有所回穩，但全年表現基本持平或

小幅下跌。 

 

8. 秘魯 (Peru) 

經濟環境 

秘魯經濟目前正受到嚴重且長期的政治不穩定所拖累。近十年的「多重危機」（polycrisis）導致總統頻繁

更迭，並「掏空」了公共機構。 

最嚴重的後果是公共安全崩潰，導致有組織犯罪、勒索和兇殺率空前激增，嚴重打擊了投資和消費者信心。

在結構上，秘魯經濟也受到高達 70% 的非正規就業勞動力的困擾，並且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銅）

的出口。 

 * 2025 年預測： 經濟前景高度脆弱。預計 2025 年 GDP 將有 2.5% 左右的微弱復甦（相較於 2023 年

的衰退），但這完全取決於政治局勢能否不再惡化，以及全球對其主要出口商品（銅）的需求是否保持強

勁。 

主要證券市場 (含 2024 年數據) 

 * 利馬證券交易所 (BVL - Bolsa de Valores de Lima): 主要指數包括 S&P/BVL 秘魯總指數 (PE 

General)。 

 * 2024 年表現： BVL 指數在 2024 年實現了溫和增長，這幾乎完全是由於全球銅價上漲所推動。礦業

股（如 Southern Copper、Buenaventura）的強勁表現，掩蓋了國內政治不確定性對其他板塊（如金融、

消費）的負面影響。 

 

二、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之投資標的或新興產業最近兩年國外市場狀況 

1. 國外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市場概況 

概述：證券化商品泛指各種具備現金流量之資產，透過轉換成證券型態使其具有流動性及市場

性。金融機構可透過此架構擴大籌資管道並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證券化商品種類繁多，主要以

房屋抵押擔保證券(MBS)為代表，證券化之應用更擴及一般放款債權，如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

應收帳款債權、租賃擔保債權、商業不動產抵押債權、抵押債券憑證及不良放款債權等，並發行

所謂的資產基礎證券（ABS）。 

證券化（Securitization）於1970 年代發源於美國，早期之證券化標的以房屋貸款抵押權為主，

隨著不斷的發展及演變，至今已擴及各種具有現金流量之資產，如商業不動產、汽車貸款、信用

卡債權、租賃設備債權等。資產證券化之風潮也從美國逐漸擴及於世界各地，資產證券化已成為

國際資本市場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是各類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部門在資本市場進行融

資和風險控制的主要途徑之一，也已經成為資本市場中各類機構投資者的主要投資工具之一。 

目前市場上盛行的狹義資產證券化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為房貸相關債權的證券化，泛稱為不動

產抵押貸款基礎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或稱為房貸基礎證券），一為非房

貸型債權的證券化，泛稱為資產基礎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目前已有的證券化

標的包括：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學生貸款、商業性不動產抵押貸款、租賃、公司應收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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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或權益證券、壞帳等等。資產證券化技術廣泛運用的結果，使資產支持證券的市場規模大增。 

亞洲及新興市場國家近年來也致力於發展證券化市場，以活化資金。韓國於亞洲金融風暴時善用

證券化架構解決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問題，由政府設立韓國抵押公司向銀行收購債務，並轉換成證

券，使其經濟自亞洲金融風暴後快速復甦。 

 

2. 新興市場債券整體市場概況 

整體而言，市場對 2025 年新興市場債券的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在經歷了 2024 年全球央行

高利率政策的壓抑後，2025 年被視為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主要的利多因素來自於全球貨幣政策的轉向——特別是美國聯準會 (Fed) 預期將開始降息——

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本身展現出的強韌增長。在已開發國家 (DM) 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新

興市場 (EM) 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利差和增長潛力。 

2024 年對於新興市場債券是充滿挑戰且高度分化的一年。市場全年的表現主要受到以下因素拉

扯： * 美國利率的波動： 2024 年大部分時間，美國通膨數據的僵固性導致 U.S. Treasury (美

國公債) 殖利率保持在高位，這對新興市場債券（特別是美元計價債券）構成了顯著壓力，限制

了資本流入。 * 新興市場的「個別表現」： 全面的指數表現平平，但個別國家的表現差異巨大。

例如，土耳其（如您前次所詢）因其轉向正統貨幣政策，其債券（尤其是里拉計價）吸引了大量

尋求高殖利率的投資者。相反，部分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如秘魯）則表現不佳。 * 地緣政治風

險： 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美國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為市場增添了避險情緒。 

2025 年的關鍵驅動因素 (Key Drivers) 

 * 美國聯準會 (Fed) 的鴿派轉向：這是最重要的宏觀驅動力。 市場普遍預期，隨著美國經濟

增長放緩和通膨降溫，Fed 將在 2025 年至 2026 年間進入降息週期。美國公債殖利率下降，

將使新興市場債券提供的「利差」(Spread) 顯得極具吸引力，促使全球資金「尋求收益」(Search 

for Yield)，回流新興市場。 

 * 新興市場央行的領先降息: 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如拉丁美洲）的央行在 2023-2024 年間對

抗通膨的行動比 Fed 更早、更猛烈。由於其通膨已「顯著快於預期地放緩」，這些央行在 2025 

年擁有更 decisive (果斷) 的貨幣政策空間來降息以支持經濟。這對「當地貨幣債券」尤其有利，

因為降息會導致債券價格上漲（資本利得）。 

 * 美元預期見頂回落：隨著 Fed 降息和美/歐利差收窄，強勢美元預計將在 2025 年見頂並開

始走弱。雙重利多：當地貨幣債券 (LC)： 投資者不僅能賺取高額利息，還能獲得匯兌收益 (FX 

Gains)；強勢貨幣債券 (HC)： 對於發行美元債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美元走弱減輕了其償債負

擔，從而降低了信用違約風險。 

 * 強韌的經濟基本面（增長分歧）：2025 年新興市場經濟體仍是全球的「亮點」。根據最新

的經濟預測，新興市場經濟體 2025 年的預期增長率（約 4%）預計將是已開發市場的 2.5 倍。

這種增長分歧（Growth Differential）為新興市場資產提供了堅實的基本面支撐。 

2025 年主要類別展望 

 * 當地貨幣債券 (Local Currency Debt) 

   * 展望：非常樂觀。 這是 2025 年多數投資機構最看好的 EMD 類別。 

   * 原因： 投資者可以同時受益於 (1) 新興市場央行降息帶來的資本利得，以及 (2) 美元走

弱帶來的匯兌收益。目前其殖利率仍處於歷史高位，提供了極佳的切入點。 

 * 強勢貨幣債券 (Hard Currency / 美元債) 

   * 展望：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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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因： 隨著美國公債殖利率下降，EMD 美元債的利差吸引力增加。 

   * 投資級 (IG) vs. 高收益 (HY)： 

     * 投資級 (IG)： 提供了比已開發市場 IG 債券更高的收益，且違約風險較低，適合穩健型

投資者。 

     * 高收益 (HY)： 利差極高，但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其違約風險是主要考量。「選

債」(Security Selection) 至關重要。 

潛在風險 (Potential Risks) 

 * 美國通膨頑固（Fed 鷹派）： 這是最大的下行風險。如果美國通膨未能如預期下降，導致 Fed 

推遲降息或保持高利率，將再次對 EMD 造成沉重打擊。 

 * 地緣政治衝突升級： 任何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都可能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加劇通膨）並引發

全球避險情緒，導致資金撤出新興市場。 

 * 美國關稅與貿易戰： 如您之前所詢的墨西哥，貿易政策（尤其是 2026 年 USMCA 審查）

的不確定性可能衝擊特定國家的出口。 

 * 個別國家的政治風險： 新興市場的異質性(idiosyncratic risk)很高。2025-2026 年在秘魯、

智利等國的選舉，以及土耳其的政策持續性，都可能導致市場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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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經理公司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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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公布日期：民國 114 年 03 月 12 日 

 

一、 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 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

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

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

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

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 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準。 

五、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股票： 

1. 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

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

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

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

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

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

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

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 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

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令

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

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

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

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

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

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 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

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

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 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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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

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

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

為止。 

5. 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

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

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

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

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

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

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

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

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

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 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 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 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 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 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 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 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 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 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 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 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

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 轉換公司債：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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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

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

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 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 

(五) 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

買中心等值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

等值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

列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

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

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 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

算之： 

(1) 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

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 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

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

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

款 1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 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

權平均成交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

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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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交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

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並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時，應遵

守下列原則： 

A. 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

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

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

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 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 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為 A)。 

(b) 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

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

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

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

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

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 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 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

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

損失。 

(八) 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 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

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

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

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 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成交

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

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

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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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一) 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

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

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值

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

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 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規範各

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

算其價格。 

(十三)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

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

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 結構式債券： 

1.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

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 結構式定期存款： 

1.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 2.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 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

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

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

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

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

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

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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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 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

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

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

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

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 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 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

估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

二條規定。 

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持有上述資產，經理公司應於將基金持有資產評價為零後，即時將受影響之基

金淨資產價值及上述資產後續處理方式等資訊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公告並通知受益人，並應於上

述資產處理完成前，每年定期公告資產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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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

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114年02月26日 

 

一、 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

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

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 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外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

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 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 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

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 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

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 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

如下： 

(一) 淨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申購金額$800 進行帳戶調整，但不受影響受益人之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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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 $8 

購得100單位 

NAV $10 

以80單位計 

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 $8 

贖回金額$800 

贖回100單位 

NAV $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由基金資產補足

受益人所遭受之損失$200，以維持正確的

基金資產價值。 

(二) 淨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重新

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 $10 

購得80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 $8 

以100單位計 

進行帳戶調整，但不受影響受益人之總申

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 $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100單位 

NAV $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

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是部分，對基金

資產進行補足。 

六、 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

下： 

(一) 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 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 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

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 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 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 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

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 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 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重新

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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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12 日 

 

第一條 

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 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 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

情事； 

四、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者； 

五、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解散、出售對公司

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力即時償還本息； 

六、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將無法如期償還其所

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 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發生違約交割情

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扣押查封之日起十五

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 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重大，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

者； 

十、 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償本金或利息能力之

情事。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

關係者。 

 

第三條 

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依其帳面價值，加

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一、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償還本金之日。 

二、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契約所定清償期限之日。 

三、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應返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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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息之日。 

四、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日，第(八)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公司清償

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之決議認可。 

五、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日為基準日。未經媒體

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日為基準日。 

六、 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四條 

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問題公司債，

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第五條 

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六條 

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 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公司應自基準日起，

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撥不同之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

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戶資產與本基金專戶

之資產。 

三、 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 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 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子帳戶單位淨資

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資產之價值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

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 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基準日當日受益

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之依據。 

五、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向問題

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六、 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及處分問題公司債以

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資。 

 

第七條 

子帳戶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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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 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 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 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 其他依法令或本契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八條 

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 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      以上時，將子帳戶之資產分

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 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更分配日期外，應於

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 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四、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資產之一部份，但其

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 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分配時依其在基準日

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 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七、 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達後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資產。 

 

第九條 

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 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均由經理公司先行墊

付。 

二、 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一) 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二) 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 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十條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 基金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所保管子帳戶資產請求任何報酬；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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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子帳戶收取適當的保管費，惟數額不

得超過原信託契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 

子帳戶之清算 

一、 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時，經理公司應依規

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人。 

二、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應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結清帳戶。 

三、 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司、或移轉由其他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 

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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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對照表 

 

瑞銀 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與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前言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

集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

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

下簡稱本基金)，與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

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

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

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

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

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

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

證，募集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 )，與

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基金

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

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

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

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

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

下簡稱受益人 )間之權利義

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

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

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

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

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明定經理公

司名稱、本基

金名稱及基

金保管機構

名稱。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

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定本基金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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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瑞銀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

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

本基金之公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

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定經理公

司名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於信

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

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兼

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

＿＿＿，本於信託關係，擔任

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

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

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

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定基金保

管 機 構 名

稱，並酌修文

字。 

第五款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指依其與

基金保管機構間委託保管契約

暨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

關法令規定，受基金保管機構

複委託，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

外資產之金融機構。 

 （新增）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新增國

外受託保管

機 構 之 定

義，以下款次

依序後移。 

第九款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

理公司發行並以帳簿劃撥方式

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

日。 

第八款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

理公司發行並首次交付本基金

受益憑證之日。 

本基金為無

實體發行，爰

修正部分文

字。 

第十三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

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

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遇

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在

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

及達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

在國家或地區別及其休假日，

第十二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

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 

本基金投資

範圍包含海

外爰配合基

金操作實務

增訂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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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十五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

規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營業日。本基金每營業日之

淨資產價值於所有投資所在國

及地區交易完成後計算之。 

第十四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

規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營業日。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就外國

之有價證券

部分，明訂其

計算日。 

 (刪除) 第十五款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益

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本基金收益

分配來源不

包括收益平

準金爰刪除

本款，其後款

次依序調整。 

第十七款 到期日：指自本基金成立日之

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

一營業日。 

 (新增) 配合本基金

信託契約訂

有 存 續 期

限，爰訂定到

期日之定義。 

第二十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

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

之機構或類似業務之機構。 

第十九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令

規定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業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

國外，配合各

投資所在國

家或地區規

定修訂部分

文字。 

第二十一

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金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

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或類似業務之機構。 

第二十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

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之

機構。 

本基金投資

國外，配合各

投資所在國

家或地區規

定修訂部分

文字。 

第二十二

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由本基金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

 （新增） 配合本基金

投資國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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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店頭市場或得辦理類似業務之

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

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

市場。 

增訂證券交

易 市 場 定

義，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二十三

款 

證券交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本基金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

所。 

第二十一

款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本基金

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爰增

訂相關文字

並酌修。 

第二十四

款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金管會

所核准投資之外國店頭市場。 

第二十二

款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二十九

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

為分配收益計算B類型各計價

類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

之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第二十七

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

為分配收益計算每受益權單位

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之

計算標準日。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

且僅B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可

分配收益，爰

修訂文字。 

第三十二

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

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分為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類型受益權單位（含新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定

義，以下款次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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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臺幣計價、美元計價、人民幣

計價及南非幣計價四類別）不

分配收益，B類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

人民幣計價及南非幣計價四類

別）分配收益。 

第三十三

款 

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係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本基金A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三十四

款 

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係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本基金B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三十五

款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總稱。 

 (新增) 明訂本基金

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 

第三十六

款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A類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B類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A類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類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A類型南非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B類型南

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

定義。 

第三十七

款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貨幣單位，本基

金基準貨幣為新臺幣。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基準貨幣之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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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三十八

款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

金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

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四十款 募集期間：經理公司募集本基

金受益憑證之期間，由經理公

司另行訂定公告之。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募集期間。 

第四十一

款 

短天期債券：指剩餘到期年限

在三年（含）以內之債券。 

 (新增) 明訂本基金

短天期債券

之定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債券型並分別以新臺

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計

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債券型之開放式基

金，定名為（經理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定本基金

計價幣別及

名稱。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

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

日(即到期日)止，如該日為非營

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存續期間屆滿或依本契約第二

十四條規定經金管會核准終止

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

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

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

存續期間為＿＿＿；本基金存

續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止

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明訂本基金

存續期間，另

本基金信託

契約為訂有

期限，爰刪除

信託契約範

本部分文字。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

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

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

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 _______單

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

明訂本基金

各計價幣別

受益權單位

最高淨發行

總額、面額及

受益權單位

數，並配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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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臺幣壹佰億元，淨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

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

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壹佰億元，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

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面額如

下： 

1.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2.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美金壹拾元； 

3.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4.每一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南非幣壹拾元。 

金管會核准後，符合下列條件

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

報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

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

請核准發行單位數之比

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 

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

單位，爰酌修

文字。 

另本基金於

募集期間後

即不再受理

投 資 人 申

購，爰刪除有

關追加募集

之規定。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

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台北外滙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臺幣

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

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

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

數點第一位；美元以外之其他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該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

 (新增) 明訂有關各

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換算

比例及明訂

首次淨發行

總數詳公開

說明書，以下

項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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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

系統(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

之收盤匯率換算為美元，再依

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

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

單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

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第三項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

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

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第一項規定

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經理公

司並應將募集期間之受益權單

位總數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

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

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

申報。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後，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

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

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

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

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

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

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

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

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

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

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

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

加發行時亦同。 

配合項次調

整爰修訂文

字。另因本基

金於募集期

間後即不再

受理投資人

申購，亦不辦

理追加募集

爰修訂相關

文字。另按證

券投資信託

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

基金處理準

則 (以下簡稱

基金處理準

則)第12條第1

項業已放寬

債券型基金

之募集改採

申 報 生 效

制，爰修訂文

字。 

第四項 受益權：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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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平均分割。 

(二)同類型每一受益權單位有

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

收益之分配權（限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會

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

法令規定之權利。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

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受

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位

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投

票數之計算。 

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

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

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

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

利。 

受 益 權 單

位，爰修訂部

分文字，另明

訂僅限B類型

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

享有收益之

分配權，並增

列召開全體

或跨類型受

益 人 會 議

時，各類型受

益憑證受益

人之每受益

權單位數有

一表決權之

規定。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為下列各類

型發行，即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憑證、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

證、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A

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及B

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 

 (新增) 明定本基金

受益憑證分

各 類 型 發

行，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二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

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開始

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

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

金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開始

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

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

依基金處理

準則第 12條

第1項放寬債

券型基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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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

日。 

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

日。 

募集改採申

報生效制，爰

將申請核准

修正為申報

生效。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

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

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

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

點以下第二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

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

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

____單位 

明定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之

計算方式。 

另，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

實體發行，爰

刪除有關受

益憑證換發

之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

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

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爰修

訂本項文字。 

 （刪除） 第七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

依第十項規定辦理外，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日

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

事項，製作實體受益憑證，並

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發行。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爰刪除本

項條文，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規定

應記載之事項。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不印製實

體 受 益 憑

證，爰刪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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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項，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八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

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

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

憑證予申購人。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

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

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憑

證予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不印製實

體 受 益 憑

證，爰修正部

分文字。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十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酌修文字。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

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

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

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

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

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

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

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

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

定。 

配合本基金

係以新臺幣

及 外 幣 計

價，爰依金管

會101年10月

11 日 證 期

（投）字第

1010047366

號函，增訂後

段規定。另因

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以玆

明確。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

額。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

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

配合本基金

於募集期間

後即不再受

理投資人申

購，爰未明訂



  

  

143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

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 

本基金成立

日後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

一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

格。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

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

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

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手續費均不列入本基金資

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

分之二‧五。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

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

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本基金

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並明訂申

購手續費上

限。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

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

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

公司網站。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本基金受益

憑證為多幣

別發行，爰參

酌「海外股票

型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 (僅適

用於多幣別

外幣計價基

金 )」契約範

本，將原條文

依內容分段

移置第6項至

第8項及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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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

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

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項，並配合中

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

投資信託基

金募集發行

銷售及其申

購或買回作

業程序第 18

條修訂及增

訂第9項，其

後項次依序

調整。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帳

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

經理公司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

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

構，得直接收受投資人之申購

價金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

金銷售機構應要求申購人將申

 (新增) 本基金受益

憑證為多幣

別發行，爰參

酌「海外股票

型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 (僅適

用於含新臺

幣多幣別基

金)」契約範本

第 5條第 6項

至第 10項修

訂本項，將原

條文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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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

本條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時，以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分段移置第6

項至第9項及

第11項，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

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

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如其申購

日當日為募集期間內，亦以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同上。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

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

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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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如其申購

日當日為募集期間內，亦以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十項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

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

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如其

申購日當日為募集期間內，亦

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 

 (新增) 依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

回作業程序

第18條第5項

規定增訂本

項文字。 

第十一項 受益人得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惟受益人僅得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請以其他

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相

同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新增) 將信託契約

範本條文內

容部分列至

本項並修訂

受益人得申

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

之轉申購，惟

受益人僅得

於本基金募

集期間申請

以其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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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買回價金轉

申購本基金

相同幣別之

受益權單位。 

第十二項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

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不同

幣別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

換。 

 (新增) 明訂受益人

不得申請於

經理公司所

經理同一基

金或不同基

金不同幣別

計價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

換。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十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

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

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

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

人。 

第七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

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

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

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

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

包含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 

第十四項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購人每

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如下。但證券商經

營財富管理專戶、銀行特定金

錢信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

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理公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________元整，前開期

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辦理。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明訂申

購人每次申

購各類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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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申

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下述最

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一)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 

(二)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 

(三)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四)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五)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

元整。 

(六)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

元整。 

(七)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南

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格為南非幣伍仟

元整。 

(八)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南

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格為南非幣伍仟

益權單位之

最低發行價

額及其適用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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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元整。 

第十五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

控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高

得發行總面額時，經理公司及

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申購人申

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

理之方式為之。 

 (新增) 配合基金募

集發行銷售

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

序第十三條

之規定增訂

本項。 

第十六項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

金達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之

情形而決定是否再繼續受理投

資人申購。基金成立日之當日

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 

 （新增） 明訂經理公

司得於募集

期間視本基

金達首次最

低淨發行總

面額之情形

而決定是否

再繼續受理

投 資 人 申

購。基金成立

日之當日起

即不再接受

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 

第十七項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若發生受

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類型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為零

時，經理公司即不再計算該類

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

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 

 

 （新增） 增訂自本基

金 成 立 日

起，若發生受

益人申請買

回致任一類

型計價幣別

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為零

時，經理公司

即不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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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該類型計價

幣別受益權

單位之每一

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

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第一項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無須辦理

簽證，爰修正

條文內容。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

準用「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

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無須辦理

簽證，爰刪除

本項文字。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

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

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元

整。 

明定本基金

成立之最低

淨發行總面

額。另配合引

用項次調整

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

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

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另增訂外

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之利

息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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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

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

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

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

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

數依基金保管機構各該外幣幣

別外匯活期存款之利息計算方

式辦理。 

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

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

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息。利息計至新臺幣「元」，

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

司或其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將

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

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

抗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

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憑

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

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

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爰刪

除受益憑證

記載之規定。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

益人背書交付自由轉讓。受益

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讓

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

_____單位。 

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爰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調整。 

第三項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

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

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項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

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參照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

68條第4項，

爰修訂文字。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

1. 明定本基

金專戶名

稱 及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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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

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受託保管瑞銀2027年到期

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專戶」名義，經向金管

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

稱為「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

興市場債券基金專戶」。基金

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

本基金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

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

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

理。 

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

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

「 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

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

記之，並得簡稱為「       基

金專戶」。 

稱，並配

合本基金

為多幣別

計 價 基

金，明定

應開立獨

立之外匯

存 款 專

戶。 

2. 本基金投

資外國有

價證券，

增訂國外

資產之保

管方式。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

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

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

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明訂每次收

益分配總金

額獨立列帳

後給付前所

生之利息，為

僅限於B類型

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

享有之收益

分配。 

第五項 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

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新增） 本基金之投

資標的包含

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加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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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率損益承擔

之規定，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

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

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

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

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

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

所生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

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

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

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

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

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

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

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

費用；  

配合基金投

資國外，爰酌

修文字。 

 (刪除)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

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

公司依相關法令及本契約之規

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之

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保管

機構為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事

務之處理費用或其他相關費

用； 

本基金不辦

理 短 期 借

款，爰刪除本

款文字，以下

款次依序調

整。 

第一項 

第四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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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

發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 ，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

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

者；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

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

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

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

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

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

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

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第一項 

第六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

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

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

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

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

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

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

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

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

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

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本基金不辦

理 短 期 借

款，爰修訂文

字。另配合引

用項次調整

修訂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

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

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

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

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合計金額時，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

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合併計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

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

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

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修訂本

項文字。並明

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於

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

臺幣作為基

準貨幣。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新增) 明訂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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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

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它

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

費用。 

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應負

擔之支出及

費用應分別

計算。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第一款 

到期日行使分配基金資產請求

權 

第一項 

第一款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因本基金信

託契約為訂

有期限，爰修

訂文字。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僅B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

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 明訂僅B類型

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得

享有並行使

收益分配權。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

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

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

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

己、其代理人、負責人、受僱

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負責人或受僱人履行

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

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

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

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

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

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

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

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

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

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

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

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

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

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

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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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

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

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負責

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

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

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

失不負責任。 

第二項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

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

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

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

失不負責任。 

酌修文字。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

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

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

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

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

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

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

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

委任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

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

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

管機構。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

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

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

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

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

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

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

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

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

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

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

基金保管機構。 

配合本基金

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故增

列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或

其代理人提

供協助及得

受經理公司

之委託，行使

其他本基金

資產有關之

權利。 

 

第四項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

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並

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

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

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

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

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

構依本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第四項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

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

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

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

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

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

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履行義

務。 

配合本基金

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故增

列「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

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本基金於募

集期間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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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三日前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

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

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進行傳輸。 

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

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

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

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不再受理投

資人申購，亦

不辦理追加

募集，爰刪除

有關追加募

集之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依申購人之要

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

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

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

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或

可供查閱之方式。公開說明書

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

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

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

者，依法負責。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申

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

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

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

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

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

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

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

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

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

者，依法負責。 

依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

集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 16

條第1項之規

定修訂之，並

酌修文字。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

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二

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

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

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

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

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酌修文字。 

第九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

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

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

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

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

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

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第九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

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

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

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

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

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證券

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

之。 

本基金投資

範圍及於海

外，故增列交

割及投資行

為應符合投

資標的所在

國或地區之

相關法令。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本基金投資

國外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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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

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

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

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

公司應代為追償。 

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

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

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之

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

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

公司應代為追償。 

券，故增訂因

可歸責於國

外受託保管

機構、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

或票券集中

保管事業之

事由致本基

金及(或)受益

人所受之損

害，經理公司

應代為追償

之規定。 

第十六項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

依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

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及

其代理人、負責人、受僱人均

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第十六項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

依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

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或

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

於他人。 

酌修文字。 

第十九項 (刪除)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配合本基金

自成立日起

即不再接受

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爰刪

除 本 項 規

定，以下項次

依序調整。 

第二十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

書中揭露：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

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

南非幣作為計價貨幣。」等內

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率。 

 (新增)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明訂本基

金 計 價 幣

別、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與

基準單位換

算比率等資

訊需於公開

說明書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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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二十一

項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

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

得相關稅務事宜。 

 

 （新增） 依107年3月6

日財政部台

財 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 之 規

定，爰增訂本

項。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

在國外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有關

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

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

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

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B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款項，除本契約另有

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

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

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

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

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

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

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

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

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

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契約

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

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

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

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

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

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

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

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

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

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

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

賠償責任。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訂基

金保管機構

應遵守投資

所在國或地

區相關法令

之規定。另配

合本基金區

分為不同類

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正部

分文字。 

第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

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

 （新增）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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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外證

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

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

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有

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

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

理公司同意。 

(二)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

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

生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三)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

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

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

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即

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

意。 

券，故增訂基

金保管機構

與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間

之基本權利

義務。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

履行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金

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

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 

 （新增）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明定基

金保管機構

對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

故意或過失

應 負 之 責

任。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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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

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

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

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

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

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

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

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

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第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

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

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

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

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

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

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

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

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

應代為追償。 

酌修文字。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

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

負擔。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

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

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

保管機構負擔。 

本基金投資

海外有價證

券，爰酌修文

字。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

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

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

益分配之事務。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

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

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繳義

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基金保管機

構僅擔任B類

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

位收益分配

之給付人，並

非扣繳義務

人，爰修訂文

字。 

第九項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B類型第七項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明訂應分配



  

  

162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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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一款 

第四目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之可分配收益。 

第一款 

第四目 

之可分配收益。 予受益人之

可分配收益

僅限B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派

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第七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

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 

第十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

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

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

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

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

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

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

託保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

管機構應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

必要之處置。但非因基金保管

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

不在此限。 

第九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

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

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

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

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

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

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

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

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訂國

外受託保管

機構如有違

反國外受託

保管契約之

約定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

即通知經理

公司並為必

要之處置。 

第十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

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

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

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

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

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

第十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

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

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

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

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

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

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列國

外受託保管

機構亦負有

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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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

洩露予他人。惟經理公司於相

關法令許可範圍內，得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

錄、基金資產部位、資產配置

及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或與基

金帳務作業相關資訊予經理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括基

金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基

金帳務作業處理代理機構及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亦得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

予受託執行交易之集團企業。 

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金之安全為原則，以誠信原

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中華民國及外國之有價

證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

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之政

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

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

承銷中公司債)、交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

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

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

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

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

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

＿＿。 

明定本基金

之基本方針

及範圍。 



  

  

164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募集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經金管

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

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以及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

憑證及追蹤、模擬或複製

債券指數表現之指數型基

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含

ETF及反向型ETF)。 

(二)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

券為： 

1.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

證或發行之債券 (含政

府公債、公司債、金融

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REATs)、符合

美國Rule 144A規定之

債券 )及本國企業赴海

外發行之公司債。 

2.於外國證券交易所及其

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外國

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

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受

益憑證、基金股份、投

資單位及追蹤、模擬或

複製債券指數表現之

ETF(含反向型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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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3.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

所發行或經理之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型)、貨幣市

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投資單位。 

4.本基金可投資之國家及

地區詳如公開說明書。 

(三)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

屆滿三個月（含）後，整

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

續期間應在ㄧ年（含）以

上，惟因本基金有約定到

期日，且為符合投資策略

所需，故本基金到期日前

之三年內，不受前述存續

期間之限制。自成立日起

六個月後： 

1.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

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

十； 

2.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

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 值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含)，可投資之「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詳如

公開說明書。前述「新

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

券」包括： 

(1)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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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

行之債券； 

(2)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註冊或登記之公司

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

之債券； 

(3)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掛牌或交易之債

券； 

(4)依據Bloomberg資訊

系統顯示，該債券之

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者。 

3.於本基金到期日前之一

年內，經理公司得依其

專業判斷，於本基金持

有之債券到期後，投資

短天期債券（含短天期

公債），且不受本款第2

目所訂投資比例限制，

惟資產保持之最高流動

比率仍不得超過本基金

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及

其相關規定。 

(四 )本基金得投資高收益債

券，惟投資之高收益債券

以第(三)款定義之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為

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三十。本基金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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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之債券，日後若因信用評

等調整或市場價格變動，

致本基金整體資產投資組

合不符本款或第(五)款之

投資比例限制者，經理公

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之日

起一個月內採取適當處

置，以符前述投資限制； 

(五)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國

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說明

書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等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

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六)前述「高收益債券」，係指

下列債券；惟債券發生信用

評等不一致者，若任一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等級

債券者，該債券即為非高收

益債券。但如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前述「高收益債

券」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1.政府公債：發行國家主權

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 

2.本款第1目以外之債券：

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

未達公開說明書所列信

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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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等。但未經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

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

符合公開說明書所列信

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

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先

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

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

等符合公開說明書所列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

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

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

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REATs)：該受益證券或

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

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列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 

(七)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不包

括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

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

行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

之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

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

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

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

債券。 

(八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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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

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

目的，得不受前述第(三)

款至第(五)款投資比例之

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

指： 

1.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

一個月； 

2.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

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發生政治、經

濟或社會情勢之重大變

動、法令政策變更或有

不可抗力情事，致有影

響該國或區域經濟發展

及金融市場安定之虞等

情形； 

3.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

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或中華民國因

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

匯出者； 

4.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

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發生該國貨幣

單日兌美元匯率跌幅達

百分之五者； 

 (九)俟前款第2目至第4目特殊

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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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

整，以符合第(三)款至第

(五)款所訂投資比例限制。 

第三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

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紀

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三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

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紀

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

割。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酌修部

分文字。 

第四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證券經紀商交易

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

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

資格者、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

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

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之一般證券經紀商。 

第四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

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害關

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

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

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

金不得高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酌修部

分文字。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

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或

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

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

交割。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

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投資，應以

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明訂公司債

及金融債券

範圍。 

第六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

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

從事衍生自債券、債券指數、

利率之期貨、選擇權、利率交

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另

經理公司亦得為避險操作之目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

資效率，得運用本基金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 

明訂本基金

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

之範圍及應

遵守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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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的，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

自貨幣之期貨或選擇權交易，

或為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

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

之匯率遠期交易(含無本金遠

期交易)或匯率交換交易，但從

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

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

項」及其他金管會及中央銀行

所訂之相關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事

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

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

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

等交易(Proxy hedge) (含換匯、

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

擇權)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

易之證券相關商品。本基金於

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

權及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當

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

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

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

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

者，從其規定。 

 (新增) 明訂匯率避

險方式。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

品；但投資正向浮動利率債

券、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

第七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

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

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 (以

下稱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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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司債不在此限，且投資附認股

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持有之附認股權

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

就致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

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理辦法 )第27

條第1項及第

3項規定爰增

訂文字。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

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

融債券； 

第七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

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

券； 

明訂本基金

僅不得投資

於國內未上

市或未上櫃

之次順位公

司債及次順

位 金 融 債

券，而投資國

外債券則悉

依金管會107

年9月27日金

管證投字第

1070335050

號令辦理。 

第八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第七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

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未擬

從事短期借

款，爰刪除後

段。 

第八項 

第六款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

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

之證券，但經理公司或與經理

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

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

投資單位，不在此限； 

第七項 

第六款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

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

之證券； 

依 94年 3月 7

日金管證四

字 第

0930158658

號函規定，爰

酌修文字。 

 （刪除） 第七項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本基金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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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八款 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____等

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資於高收益

債券，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 本 條 第 1

項，爰刪除本

款。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

公司債(含交換公司債及附認

股權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九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

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

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

百分之十； 

配合本基金

投資標的，爰

增訂文字。 

第八項 

第九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交換公司債

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

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

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

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 ) 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

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

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

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核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配合本基金

投資標的，爰

增訂文字，另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

17條，爰修訂

文字，又因本

基金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因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一

項，爰刪除後

段有關信用

評等之規定。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

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

第七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

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

參酌基金管

理辦法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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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

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

元； 

條第1項第17

款文字修訂。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

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行

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

內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

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

指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金融

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二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

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行

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

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

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

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

定等級以上者； 

配合本基金

投資標的，爰

增訂文字，另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

17條，爰修訂

文字，又因本

基金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因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一

項，爰刪除後

段有關信用

評等之規定。 

第八項 

第十三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

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四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

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

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 

本基金得投

資於高收益

債券，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 本 條 第 1

項，爰刪除後

段有關信用

評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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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八項 

第十四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

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

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第七項 

第十五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

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

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本基金得投

資於高收益

債券，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 本 條 第 1

項，爰刪除後

段有關信用

評等之規定。 

第八項 

第十六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

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七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本基金得投

資於高收益

債券，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 本 條 第 1

項，爰刪除後

段有關信用

評等之規定。 

第八項 

第十七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八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 

本基金未投

資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爰

予刪除。 

 (刪除) 第七項 

第二十款 

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本基金得投

資於高收益

債券，高收益

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

於 本 條 第 1

項，爰刪除本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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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八項 

第十九款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十；投資於證券

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ETF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配合本基金

投資標的包

括基金受益

憑證，爰參照

基金管理辦

法第10條第1

項第 11款及

107年8月3日

金管證投字

第

1070327025

號令增訂相

關投資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款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

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

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

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

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新增) 配合本基金

投資標的包

括基金受益

憑證，爰參照

基金管理辦

法第10條第1

項第 12款增

訂相關投資

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一

款 

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

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新增) 配合本基金

投資標的包

括基金受益

憑證，爰參照

基金管理辦

法第 22條增

訂相關投資

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二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

但投資於符合美國Rule 144A

 (新增) 參照 107年 9

月 27日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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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款 規定之債券，不在此限，惟其

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證 投 字 第 

10703350501

號令增訂相

關投資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三

款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新增) 參照基金管

理辦法第 10

條第1項第19

款增訂相關

投資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四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

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

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

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 

第七項 

第二十一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

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

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 

本基金未投

資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爰

予刪除。 

第九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

第（二十）款所稱所經理之全

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

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

貨信託基金。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

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

金。 

參照基金管

理辦法第 10

條第2項之規

定明訂條文

所稱所經理

之全部基金

之範圍。 

第十項 第八項第(一)款、第 (八) 款至

第 (十四) 款及第 (十六) 款

至第 (二十) 款及第(二十二)

款規定比例及金額之限制，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第九項 第七項第 (九) 款至第 (十五) 

款及第 (十七) 款至第 (十九) 

款規定比例之限制及該項所述

之信用評等，如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配合前述引

用項款次及

內容調整，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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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

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

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

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

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

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

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

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項

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

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

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規

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

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

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

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配合前述引

用 項 次 調

整，酌修文

字。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收益，不予分配。 

 (新增) 明訂本基金A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

單位不分配

收益，爰增列

本項文字，其

後項次依序

調整。 

第二項 本基金投資中華民國境外所得

之利息歸屬於B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者，為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可分配收益。另本基金B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B類型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於中華

民國境外從事外幣間匯率避險

交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利得

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

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之餘額

為正數時，亦分別併入B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B類型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

第一項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利息收入、

收益平準金、已實現資本利得

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

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及本基金

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後，為

可分配收益。 

配合本基金

僅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可分

配收益，爰修

訂文字，另明

訂B類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及B類

型南非幣計

價受益權單

位從事外匯

匯率避險收

益來源亦為

各該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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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入情況，決定應分配收益金

額。上述可分配收益由經理公

司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

月後，決定收益分配之起始

日，依本條第四項規定之時

間，每月進行收益分配。 

單位之收益

分配來源。 

 (刪除) 第二項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

可分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得分

配。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

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____，經理公司不予分配，

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超過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

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

之可分配收益。如投資收益之

實現與取得有年度之間隔，或

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

於取得時分配之。 

配合經理公

司基金收益

分配之計算

方式，爰刪除

之，以下項次

依序調整。 

第三項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

理公司得自行決定分配之金額

是否超出前項之可分配收益，

故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

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

響等），亦可適時修正每月收

益分配金額。 

 (新增) 明訂本基金B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

單位每月進

行 收 益 分

配，且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 

第四項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

第三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

於該會計年度結束後，翌年    

1.明訂本基

金 B 類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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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後，

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

業日前(含該日)分配之，收益分

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

告。 

 

月第    個營業日分配之，停

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

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

公告。 

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收

益分配之時

點。 

2.依受益憑證

事務處理規

則第 22條已

刪除收益分

配基準日前

五日停止辦

理轉讓登記

之規定，爰配

合修正。 

第五項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

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

覆核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

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包括已實

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包

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

失)時，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

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

簽證後，始得分配。 

第四項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

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

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倘

可分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得，

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

後進行分配。） 

明訂原則上

收益分配僅

需簽證會計

師出具收益

分配覆核報

告後分配，惟

如可分配收

益來源涉及

已實現資本

利得扣除資

本損失 (包括

已實現及未

實現之資本

損失 )時應經

簽證會計師

查 核 簽 證

後，始得分

配。 

第六項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明訂B類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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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

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瑞銀2027

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

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

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

應併入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保管機構以「_______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

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

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

入本基金。 

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可

分配收益之

存放方式及

孳息應併入B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

產。 

第七項 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

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各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

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

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

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

給付方式。 

第六項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

發行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

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

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

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

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

間及給付方式。 

配合本基金B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收益

分配，酌修文

字。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依下列費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一)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

一年之日(含)：每年百分之

三‧五(3.5％)； 

(二) 自本基金成立日屆滿一年

之次日起：每年百分之

○‧五(0.5％)。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

（____％）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明定經理公

司之報酬。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明定基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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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一三(0.13％)之比率，由經

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_（_____%）之比率，由

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管機構之報

酬。 

第三項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第三項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

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

撥付之。 

配合實務作

業及本基金

以新臺幣及

外幣計價基

金，爰修訂文

字。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包括應

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新增） 本基金投資

海外，爰明訂

基金保管機

構之報酬包

括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或

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

及報酬。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

月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

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

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

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

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

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

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

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明訂買回開

始日及刪除

各類型受益

憑證部份買

回受益權單

位 數 之 限

制，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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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

或一部。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____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

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

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

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

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

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

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

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

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

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

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   ，並得由經理

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

基金資產。 

明訂本基金

買回費用即

為本基金到

期前之買回

及 /或轉申購

所生之費用

及明訂買回

費用比例。 

 (刪除)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

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得由經

理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金融機

構辦理短期借款，並由基金保

管機構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款

金融機構簽訂借款契約，且應

本基金不辦

理 短 期 借

款，爰刪除本

項文字，以下

項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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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遵守下列規定，如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一）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

辦理放款業務之國內外

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

括本基金之保管機構。 

（二）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

期限以三十個營業日為

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

割之借款期限以十四個

營業日為限。 

（三）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

費用由基金資產負擔。 

（四）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

管機構或與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有利害關係者，

其借款交易條件不得劣

於其他金融機構。  

（六）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清償責任以基金資產為

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

以其投資於該基金受益

憑證之金額為限。 

 (刪除) 第五項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

款，如有必要時，金融機構得

於本基金財產上設定權利。 

本基金不辦

理 短 期 借

款，爰刪除本

項文字，以下

項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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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第四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

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

七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匯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

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

位計價幣別給付之。但如遇中

國或香港金融市場休市，致本

基金的外匯交易對手無法就人

民幣(CNH)進行報價連續超過

二個營業日以上，且無足夠人

民幣流動資產支付買回價金

時，經理公司得自買回日起十

二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第六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

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

五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

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依據經理公

司實務作業

修正買回價

金給付時間。 

明定受益人

之買回價金

應依該受益

權單位計價

幣別給付。此

外，為避免中

國或香港金

融市場休市

而使基金無

法取得報價

且無足夠人

民幣支付價

金時，則得延

長至自買回

日起十二個

營業日內給

付買回價金。 

第五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

者，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

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

回價金。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

者，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

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

買回價金外，並應於受益人提

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

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

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不印製實

體 受 益 憑

證，爰刪除受

益憑證換發

之規定。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總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

本基金於募

集期間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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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

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

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

七條第四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

比例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

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不再受理投

資人申購，另

本基金不辦

理 短 期 借

款，爰修訂文

字。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

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

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

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依據實務情

況修正買回

價金給付時

間。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

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

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

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

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

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

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

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

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

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

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

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

配合本基金

受益憑證採

無 實 體 發

行，不辦理受

益憑證之換

發，爰刪除後

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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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

為，再予撤銷。 

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

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應

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付

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憑

證。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一

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引用條

次調整，爰修

訂文字。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

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

金之延緩給付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

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

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本

基金部份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

位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

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

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

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爰

酌修文字。 

第一項 

第一款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

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

止交易； 

第一項 

第一款 

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

止交易； 

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酌修部

分文字。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

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

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

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

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

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

報備之。 

依據經理公

司實務作業

修正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

後給付買回

價 金 之 期

間。另配合本

基金受益權

單位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

單位，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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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文字。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

格之計算，應依本契約第三十

二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

格之計算，應依本契約第三十

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引用條

次調整，爰修

訂文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

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將於次一營業

日(計算日)完成。 

(一) 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

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

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

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

之初步資產價值。 

(二) 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

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

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

類別初步資產價值。 

(三) 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

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

之各類別資產淨值。 

(四) 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加總

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

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 第(三)款各類別資產淨值

按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匯

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

呈現之各類別淨資產價

值。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

金之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時間。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

下列規定計算之：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

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

明訂本基金

淨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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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一) 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

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

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

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

司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

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二) 國外之資產： 

1.債券：以計算日台北時間

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路透社、債

券承銷商、交易商並依序

可取得之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之最近收盤價格、成

交價格、買價或中價加計

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

之應收之利息為準。所投

資之債券暫停交易或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

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 

2.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

資單位：上市或上櫃者，

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

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

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

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

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計算，依附件「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

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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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十二時前經理公司依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路透社所取

得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

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

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

時前取得之各基金經理

公司對外公告最近之淨

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

基金公司通知或公告之

淨值，則以通知或公告之

淨值為準；如暫停期間基

金公司未通知或公告淨

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

營業日淨值為準。 

3. 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

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

司所取得最近之集中

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

為準； 

(2) 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

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

司 自 彭 博 資 訊



  

  

191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Bloomberg)所取得最

近之價格或交易對手

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3)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

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

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

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

前最近之結算價格為

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

損失； 

(4)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

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

時前所取得外匯市場

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

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

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

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

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

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

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一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除以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

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第四位。 

酌修文字。另

增訂本基金

到期或因本

契約第二十

六條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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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

「元」以下小數點第四位。但

因本基金到期或因本契約第二

十六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時，

不受前述計算位數之限制。 

為清算分配

時，不受前述

計算位數之

限制。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 

第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一項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前，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

後，本契約終止︰ 

(以下略)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

核准後，本契約終止︰ 

(以下略) 

因本基金信

託契約定有

存續期限，爰

修訂文字。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

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

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

終止本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

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換算

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

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調高本基金

清算門檻，另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

爰 修 訂 文

字，且明訂各

類型受益權

單位於計算

合 計 金 額

時，均以新臺

幣作為基準

貨幣。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

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

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

公告之。 

本契約之終

止，應經主管

機關核准，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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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修訂部分文

字。 

第二十五

條 

本契約到期之處理程序  (新增) 因本基金信

託契約訂有

期限，爰增訂

本條明訂本

契約存續期

間屆滿之處

理程序，以下

條次依序調

整。 

第一項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時，受益

人所持有之受益權單位全數應

於到期日自動買回，買回價金

係以到期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

算之。經理公司並得於給付到

期買回價金中扣除匯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到期買

回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

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 

 (新增) 明訂本契約

存續期間屆

滿之處理程

序。 

第二項 本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經理

公司應通知受益人存續期間屆

滿之情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於十四個營業日內將款項交

付予受益人，不適用第二十六

條之處理程序。 

 (新增) 明訂本契約

存續期間屆

滿之處理程

序。 

第二十六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五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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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

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

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

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

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

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

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

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

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

並通知受益人。 

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

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

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

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

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

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位，爰酌修文

字。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

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二條

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

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

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配合引用條

次調整，爰修

訂文字。 

第二十七

條 

時效 第二十六

條 

時效  

第一項 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

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資產。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

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

基金。 

明訂關於B類

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

收益分配請

求權自發放

日起，五年間

不行使而消

滅。 

第三項 依前條規定清算本基金時，受

益人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自分配日起，十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本基金存續期間到期

時，受益人之價金給付請求

第三項 依前條規定清算本基金時，受

益人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自分配日起，十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 

本基金信託

契約訂有存

續期限，爰增

訂後段有關

存續期間到



  

  

195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權，自基金保管機構應給付價

金之日起，十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 

期時，受益人

之價金給付

請求權期限。 

第二十九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

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

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

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

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修訂關

於受益人自

行召開受益

人會議之規

定。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

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

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者，則

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

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

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

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

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配合本基金

分為各類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修訂出

席並行使表

決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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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

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三十條 會計 第二十九

條 

會計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據之帳務，以基準貨

幣（即新臺幣）為記帳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

彙整登載所

有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據

之帳務，以基

準貨幣（即新

臺幣）為記帳

單位，以下項

次依序挪移。 

第三十一

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一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基準貨幣(即新臺幣)為

單位，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

位，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

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配合本基金

基準貨幣為

新臺幣，爰酌

修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臺

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

含每日本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

各外幣類型受益權單位淨值換

算，應先按計算日前一營業日

 (新增) 本基金投資

於外國有價

證券，故明訂

匯率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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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各該

外幣對美金之收盤匯率將外幣

換算為美金，再按計算日前一

營業日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

所示美金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

換算為新臺幣。如計算日當日

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前

一營業日收盤匯率時，以路透

社所提供之資訊代之。如計算

日前一營業日無收盤匯率或無

法取得者，則以最近之收盤匯

率為準。但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交

易銀行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

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第三十二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

通知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明訂本基金

收益分配之

事項僅須通

知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受

益人。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配合本基金

發行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

而修訂相關

文字。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

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

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

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

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

配合經理公

司實務作業

程序修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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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 
說明 

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

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

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

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

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為

已依法送達。 

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

為之。 

知方式。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

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

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新增） 明訂公布之

內 容 及 比

例，依有關法

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後之

規定。 

第三十三

條 

準據法 第三十二

條 

準據法  

第四項 關於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

券之交易程序及國外資產之保

管、登記相關事宜，應依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法令之規定。 

 （新增） 

 

本基金投資

於外國有價

證券，爰增訂

準據法之規

定。 

第三十七

條 

生效日 第三十六

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於自金管會申報生效之

日起生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之

日起生效。 

本契約於自

金管會申報

生效之日起

生效，爰修訂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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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基金運用狀況 

截至114年09月30日 

 
 

一、 投資情形：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基金下列資料： 

(一)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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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 

無。 

(三) 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 

 

 

 



  

  

202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  

203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  

204 

20201117/R/B2539-01A-004/B27 

 

(四) 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 

無。 

(五) 投資標的信評配置占 NAV 比例： 

 

信評配置 占NAV比例 

AAA 0.00% 

AA 16.65% 

A 8.02% 

BBB 53.62% 

BB 14.90% 

B 3.08% 

CCC and below 0.50% 

現金 3.22% 

 

 

二、 投資績效 

(一) 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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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 

類股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新臺幣 )B
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0.1900 0.3000 0.3000 0.3000 

(人民幣 )B
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0.2542 0. 3996 0. 3996 0.3996 

(美元 )B類
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0.1900 0. 3000 0.3000 0.3000 

(南非幣 )B
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0.3800 0.6000 0.6000 0.6000 

 

(三)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類股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新臺幣)A
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6.85% -12.15% 7.76% 13.49% 

(新臺幣 )B
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7.18% -12.12% 7.57% 13.86% 

(人民幣) A
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4.91% -19.33% 4.92% 3.77% 

(人民幣 )B
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4.87% -19.36% 5.00% 3.88% 

(美元)A類
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6.40% -20.73% 7.53% 6.36% 

(美元 )B類
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6.47% -20.66% 7.61% 6.31% 

(南非幣)A
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3.18% -18.17% 11.51% 9.55% 

(南非幣 )B
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3.30% -18.11% 11.51% 9.94% 

 

(四)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類股 基金成立日 
最近三

個月 
最近六

個月 
最近一

年 
最近三

年 
最近五

年 
最近十

年 

基 金 成
立 日 至
資 料 日
期 

(新台幣) A類型
(累積) 

110/04/26 3.52 -5.34 1.38 21.15 NA NA -2.37 

(新台幣)B類型
(月配息) 

110/04/26 3.46 -5.44 1.22 21.10 NA NA -2.70 

(美元)A類型(累
積) 

110/04/26 1.55 2.99 5.19 25.78 NA NA -11.10 

(美元)B類型(月 110/04/26 1.55 3.12 5.32 25.94 NA NA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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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 

(人民幣) A類型
(累積) 

110/04/26 0.83 1.49 3.01 17.82 NA NA -13.96 

(人民幣)B類型
(月配息) 

110/04/26 0.86 1.60 3.38 18.29 NA NA -13.54 

(南非幣)A類型
(累積) 

110/04/26 1.91 3.35 7.85 35.74 NA NA 2.37 

(南非幣)B類型
(月配息) 

110/04/26 2.01 3.52 8.46 36.48 NA NA 2.90 

 

三、 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費用率 NA 2.49% 1.70% 0.64% 0.64% 

 

四、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變動表及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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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證券商名

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受益

權單位數及比率。 

 

 
 

六、 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 

無。 

 

七、 其他應揭露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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